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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基本資料表
	自  然 人  文

	地理環境
	位於赤道北方137公里，地處馬六甲海峽的東南端，扼控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通道。北邊和東邊是馬來西亞，南邊和東南為印尼

	國土面積
	712.4平方公里

	氣候
	全年溼熱，一年四季氣溫無明顯變化

	種族
	華人最多占74.1％，馬來人占13.4％次之，印度人占9.2％，其他人種3.3％。

	人口結構
	507萬6,6700人，

	教育普及程度
	高；識字率高達95.9%

	語言
	以英語為主，惟華語、馬來語及淡米爾（印度）語在各族群間亦通用。

	宗教
	各種宗教兼容並蓄

	首都及重要城市
	新加坡

	政治體制
	責任內閣制

	投資主管機關
	經濟發展局（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


	經  濟  概  況

	幣制
	星元

	國內生產毛額
	2,227億美元

	經濟成長率
	13.9%

	平均國民所得
	4萬3,867美元

	產值最高前五種產業
	製造、經銷零售貿易，商業服務、金融服務、及其他服務業

	出口總金額
	2,689億216萬美元

	主要出口產品
	電子閥、原油以外之石油及提自瀝青質礦物之油類、機器之零件及附件、數據機、有線電話或電報器具包括載波電流線路系統用器具、電子機械

	主要出口國家
	馬來西亞、香港、中國大陸、歐盟(27國)、印尼、美國、日本、韓國、印度、中華民國

	進口總金額
	2,449億6,335萬美元

	主要進口產品
	電子閥、原油以外之石油及提自瀝青質礦物之油類、石油原油及自瀝青質礦物提出之原油、有線電話或電報器具包括載波電流線路系統用器具、機器之零件及附件

	主要進口國家
	歐盟(27國)、馬來西亞、美國、中國大陸、日本、中華民國、韓國、印尼、沙烏地阿拉伯、泰國


資料來源：新加坡統計局公布2010年官方數據

第壹章　自然人文環境

一、自然環境

（一）地理位置

新加坡共和國位於赤道北方137公里，地處麻六甲海峽的東南端，扼控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通道。北邊和東邊是馬來西亞，南邊和東南為印尼。新加坡為世界上僅具有1個火車站的國家，新加坡透過1,056公里的鐵、公路與亞洲大陸相連。約49.7％的土地為已開發，其中包括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港區，另外有1.6％是農業用地。

（二）面積

新加坡本島東西寬約42公里，南北長約23公里，海岸線全長150.5公里，全國含離島總面積為712.4平方公里。

（三）人口

新加坡人口至2010年約為507.67萬人，其中新加坡公民及永久居民約377.17萬人，成長率約為1%，15歲以下人口佔17.4％，15至 64 歲年齡層佔總人口之61.9％，65歲以上佔9％。勞動工作參與率男性為76.5%，女性為56.5%，2009年平均壽命為81.4歲，其中男性為79歲，女性為83.7歲。

（四）氣候

新加坡全年濕熱，一年四季氣溫無明顯變化。2010年之年平均最高溫是31.9℃，最低溫為24.9℃。在不下雨的下午平均相對濕度約介於65％到75％之間，清晨平均濕度則超過90％。年雨量2,075公釐左右，一年中雨量分佈平均，不過在十一月至一月降雨量會稍微增加。

二、人文及社會環境

新加坡是個由多種民族組成的國家。對各種宗教兼容並蓄，其中華人最多佔74.1％，馬來人佔13.4％次之，印度人佔9.2％，其他人種3.3％。人口增加率自1960年代後期有穩定下降的趨勢，故當局採引入移民方式彌補經濟發展所需之勞動力，新加坡政府設定總人口650萬為其人口政策長遠目標。

一般工作語言以英語為主，惟華語、馬來語及淡米爾（印度）語在各族群間亦通用。

三、政治環境

（一）政體

仿英國之責任內閣制，名義上之全國元首為總統。總統為民選，並有財政預算、公基金使用及重要政府人事任命等事項之同意權，發佈命令無須總理副署，惟不擁有軍隊統帥、緊急處分及緊急命令等權力。

（二）內閣

內閣為最高行政機構，由總理及各部首長組成。總理係總統任命國會多數黨領袖擔任，負實際行政責任。內閣之下分設內政、外交、國防、律政、財政、教育、衛生、人力、交通、貿易及工業、國家發展、環境及水資源、社會發展、新聞通訊及藝術、社區發展青年及運動等部，每部設部長1人，政務部長（等同於政務次長）1至2人，由總理自國會議員中遴定後，向總統推薦委派。

（三）國會

採一院制，國會有民選議員87人，最多3名非選區議員，以及9名官委議員，民選議員當中，12名係由12個單選區（每區選出1人）公民投票產生，其餘來自14個集選區（每區選出一組4至6人）公民投票產生，原則上國會每5年改選一次。最近一次國會大選於2011年5月7日舉行。為確保國會裏有在野的一個或多個政黨代表，國會允許委任最多 3 名非選區議員，如果有一名在野黨候選人在大選中當選，非選區議員就減少1名。此外，星國國會於1997年中通過的國會憲法修正案，同意於民選議員外，另增設9名「官委議員」，根據規定，「官委議員」係由一特別遴選委員會甄選該國在文化、藝術、科學、經貿及社會服務方面之傑出人士，經全體國會議員審定後提請總統任命，任期兩年半，目的是讓國會有更多代表獨立和非黨派意見。

（四）司法

司法機構有上下兩級法院，上級法院由「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所構成；下級法院由「民事法院」、「地方法院」及「簡易法院」所構成。此外尚有「宗教法庭」，處理回教徒婚姻等特殊問題。

（五）政黨

星國政黨呈一黨獨大局面，主要為執政之人民行動黨，另有3個主要反對黨，即工人黨、新加坡民主聯盟、民主進步黨。
第貳章　經濟環境

一、經濟概況

去（2010）年新加坡經濟成長率為14.5%，較2009年-2%大幅成長，不僅由負轉正，且居世界各主要國家成長之冠，主要帶動全年成長的引擎是製造業，製造業在經歷前年萎縮4.2％後強力回彈，大幅成長了29.7％，其中又以生物醫藥及精密機械最為搶眼。營建業雖漲幅不如前年17.1％的成長，仍持續成長6.1％。服務業經前年萎縮0.7％後成長了10.5％，主要係因批發及零售貿易成長15.1％，及金融服務成長12.2％所致，另觀光相關服務業（包括飯店、藝術及娛樂業等），亦因大量外國遊客到訪，以及聖淘沙和金沙兩家綜合度假勝地開業，而表現相當不錯。

2010年新加坡對外貿易貿總額由2009年萎縮19％，大幅回升至成長約21％，達9,020億星元；非石油國內出口則強勁回彈至成長23％；電子和非電子產品出口亦增加。另，2010年新加坡非石油國內出口主要市場包括歐盟、中國大陸和香港，亦分別成長37％、31％和36％。

在新加坡在製造業方面，2010年製造業大幅成長26%，主要由於生物醫藥製造、電子與機密機械等表現強勁，所有部門產出均由於經濟復甦之原因較前期成長。以2010年全年而言，製造業部門整體成長29.7%，一反2008年與2009年連續兩年的負成長。上半年係由於2009年基期比較低的原因所致，下半年則由於全球市場需求成長帶動所致。在生物醫藥製造部門方面，第四季大幅成長82%，主要係藥廠大幅增產所致，在精密機械方面，由於半導體相關新廠房設備需求增加帶動該等產品出口增加，在電子業方面，由於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與消費性電子產品需求增加促使產出成長35%，在化學製造業方面，全年成長13%主要係由於石油與石化成長所致。

至於新加坡服務業，主要部門包括批發與零售貿易業、交通與倉儲業、資訊與通訊業、金融服務業及商業服務等，其中批發與零售貿易業及交通與倉儲業因全球貿易量分別而成長15%及6%；飯店與餐飲業也因旅客人數增加而成長8.8%；資訊與通訊業全年整體成長2.9%，主要係由於行動通訊使用者成長6.3%及國際電話通話數增加22%；金融服務業因當地銀行金融海嘯後經濟復甦，成長12%；商業服務業在2010年成長5.9%，相較於2009年成長4.3%緩步成長，主要係因不動產部門之私有住宅交易量提升11%。

各經濟領域之表現請詳見下表。
■新加坡最近三年各行業經濟表現
	年度
行業
	較上一年成長百分比
	對經濟成長貢獻百分比

	
	2008
	2009
	2010
	2008
	2009
	2010p

	總計
	1.1
	-2.0
	14.5
	1.1
	-2.0
	 14.5

	貨物生產工業
(Goods Producing Industries)
	-1.0
	-1.1
	25
	-0.3
	-0.3
	7.3

	製造業
	-4.1
	-4.1
	29.7
	-1.1
	-1.0
	6.9

	建築業
	20.3
	16.0
	6.1
	0.7
	0.7
	0.3

	服務生產工業
(Services Producing Industries)
	4.7
	-2.2
	10.5
	3.0
	-1.4
	6.8

	批發與零售貿易業
	2.6
	-9.1
	15.1
	0.4
	-1.5
	2.4

	交通與倉儲業
	3.1
	-7.0
	6
	0.3
	-0.6
	0.5

	飯店與餐飲業
	1.2
	-3.0
	8.8
	0.0
	-1.0
	0.2

	資信與通訊業
	7.2
	0.8
	2.9
	0.3
	0.0
	0.1

	金融服務業
	5.5
	-1.4
	12.2
	0.7
	-0.2
	1.5

	商業服務業
	7.4
	3.3
	5.9
	0.8
	0.4
	0.7


資料來源︰新加坡統計局
重要之經濟指標（2010年）

（一）國內生產總值：2,227億美元

（二）經濟成長率：13.9％

（三）每人平均國民生產毛額：43,867美元

（四）失業率：2.2％

（五）生產力年變動率：10.7％

（六）通貨膨脹率：2.8％

（七）出口值：3,511.85億美元

（八）進口值：3,177.28億美元

（九）工業生產成長率：29.7％

（十）外匯存底：2,257.54億美元

（十一）美元兌星元年平均匯率：（星元／美元）
	年　別
	匯　率

	1998
	1.6736

	1999
	1.6949

	2000
	1.7239

	2001
	1.7919

	2002
	1.7906

	2003
	1.7422

	2004
	1.6903

	2005
	1.6646

	2006
	1.5889

	2007
	1.5071

	2008
	1.4148

	2009
	1.4545

	2010
	1.3635


二、天然資源

新加坡為一小島國家，本身不具任何天然資源。

三、產業概況

（一）航空業

新加坡是全球著名的航空樞紐，在飛機維修與營運、製造及研發等領域中也是佼佼者。1990年以來，新加坡的航空業以年平均12%的速度成長，使新加坡成為亞洲飛機的維護、修復及營運中心。新加坡擁有備受讚譽的樟宜國際機場，該機場已累計榮獲250多個獎項，並有80多家航空公司在樟宜機場提供航空服務。2009年新加坡航空業產值為70億星元，涵括了四分之一的亞太航空維修市場，航空業從業人數約為1萬8,000人。 

目前，超過100多家國際公司在新加坡從事飛機維修與營運業務，製造的產品包括引擎機殼、引擎齒輪、閥門、電力系統及飛機廚房設備。由於新加坡航空四通八達，幾個航空業的區域物流中心也設在新加坡，包括波音(Boeing)、空中巴士(Airbus)、巴西航空工業公司（Embraer）及通用電氣公司（GE）等主要公司。

為了使新加坡成為全球航空中心，星國特別規劃了「實里達航空園區」，預計2018年開發完成，是專用航空業工業園區，占地面積300公頃，園內將吸引包括維護、修復及營運；飛機系統、零件及輕型飛機的設計與製造；商務及通用航空業務及一個區域性航空教育、研究與培訓中心。此外，新加坡亦致力於快速成為宇航的研發中心。根據新加坡科技研究局（A*STAR）統計，新加坡在2007年用於研發的國內總花費增至63億星元（50億4,000萬美元）以上。同年，新加坡研究員總數超過2萬7000名，其中私人領域占了近60%。多家宇航公司已經在新加坡建立了研發中心，包括：歐洲宇航防務集團（EADS）建立了新加坡EADS創新中心，這是該集團在歐洲以外的第一個研究技術中心；泰雷茲（Thales）建立了新加坡Thales技術中心（TTCS）。這是一個全球卓越中心，從事軍民兩用，可供國防或者商業用途的特殊技術開發。TTCS是Thales全球4個研發中心之一，也是在西歐以外的第一個研發中心。

兩年舉辦一次的新加坡航空展是亞洲規模最大、最具影響力，也是全球第三大的航空展。新加坡航空展於2008年首次舉辦，於2010年展出時共吸引來自40多個國家，共800多家廠商參展，7天展期共吸引了11萬2,000多人入場參觀，總共簽署了總值100億美元的合約。第三屆航空展即將於2012年2月14日至19日舉辦。

（二）化工業

自2006年以來，能源與石油化工業成了新加坡經濟的支柱產業，是製造業總產值貢獻最大的產業領域之一。根據最新統計，新加坡2009年石化工業製造產值為570億星元（456億美元），占星國整體製造業28%。儘管新加坡已穩坐亞洲能源及石化樞紐的地位仍積極佈局下一階段的發展，以生產具有競爭力的石化原料，將先進原料及特種化工業沿產業價值鏈往上移

全球知名石化企業，包括美國ExxonMobil Chemical和荷蘭Shell Chemicals兩家公司都先後建立的新乙烯裂化廠，到2012年將使新加坡的乙烯產量從200萬公噸/年提高到400萬公噸/年。這一乙烯產量臨界規模，將讓石化行業從新的產業鏈中獲取更高價值，並有能力生產特種化工產品和高附加價值的化工產品。

裕廊島是新加坡能源與石化產業的中心，是全球10大石化基地之一，目前有超過100家全球大型石油、石化和特種化工企業在該島設有工廠。裕廊島擁有完善的基礎設施，如同新加坡大型科技園區，如：大士生物醫藥園（Tuas Biomedical Park, TBP），裕廊島亦採用即插即用(Plug- and- play)的便利設施，且產業鏈整合度高，是一個很有競爭力的化工重地，至今已吸引了300億星元（239億400萬美元）以上的投資，島內擁有約8,000名員工。

為持續培育化工人才，A*STAR特別成立化學與工程科學學院（Institute of Chemical and Engineering Sciences，ICES）。ICES位於裕廊島，從事開發化工業新工藝和應用技術的世界級研究專案，是支持新加坡持續發展能源與石化科技的人才搖籃。

此外，2004年成立於裕廊島的化學加工科技中心（Chemical Process Technology Centre, CPTC），負責為化工業培訓新進人才，並提升現有專業隊伍的素質。目前正通過與世界領先的培訓機構Petrofac合作，進一步提升對人才的培訓。目前，已有1,000多家特種化工公司進駐新加坡，其中包括很多世界級大公司，如3M公司、德固賽(Evonik Degussa)美國亨斯邁（Huntsman）和德國世創電子材料（Siltronic）。特種化學品被廣泛用於各種產品，包括化學產品、電子產品、食品和汽車。

新加坡政府致力投資於科技的研究與開發，期望從一個科技成果轉化國家蛻變為首創技術與產品的國家，星國亦不吝於研發經費的投資，持續提高研究支出來支持相關計畫。星國政府預計至2015年前，整體研發經費提高至GDP 的3.5%。

新加坡設立科技研發中心的廠商如下：
１、Shell公司繼其MEG工廠設立OMEGA科技中心之後，再度擴增其於新加坡的投資及營運。 2011年全新啟用的Shell Eastern Petrochemical Complex (SEPC) 是Shell於亞太地區最大的石油化學整合性製造中心。

２、美國3M公司於大士（Tuas）工業園興建新的工廠，生產商業、電子和汽車行業中應用的薄膜塗料產品。目前正計畫投資2億美元於新加坡成立設備製造廠房，專門生產用途廣泛的應用材料，包括太陽能、建築及電子設備。可望於新加坡打造超級樞紐（SuperHub），致力於研發活動，創造創新商品。

３、德國BASF SE公司在新加坡建立了第二座技術中心，從事有機電子技術的開發。以「奈米結構表面技術研究開發中心」的成功啟動為基礎，這座有機電子技術開發中心將重點從事能源管理領域的上游研究與開發，能源管理是該公司確定的五個新興業務之一，其中包括有機發光器件（OLED）、有機光電器件及生物感測器的研究。

４、美國DuPont™公司在大士工業園建立了最新的Vespel®工廠，以提高其高增長DuPont™ Vespel®零組件的產量。該工廠使用了最先進的加工技術及精準製造工藝，將提高DuPont™的產能，滿足全球市場需求。
５、美國ExxonMobil公司於近十年內已在新加坡成立了在亞洲最大的化學工廠。目前正積極興建第二個石化項目，安裝一套世界級的蒸汽裂化裝置及相關的衍生物生產裝置。此項目將與該公司在新加坡的現有生產基地完全整合，為化工廠和精煉廠提供原料。該項目訂於2011年初期啟用，將採用埃克森美孚最新的專有技術，生產一系列的高價值產品，其中包括Vistamaxx特種彈性體，這種具有高彈性和靈活性的新彈性體將用於新一代的醫療、汽車和服裝材料等方面。屆時將是埃克森美孚擁有和經營的最大的綜合性石化和煉油基地。

６、日本Kanto Kagaku公司在新加坡開設了它在東南亞的第一家製造廠。該廠有能力為半導體、硬碟及太陽能板等產業，生產高性能高純度的化工產品。

７、德國LANXESS公司宣佈在新加坡建設一座丁基橡膠生產廠，預計產量可達10萬公噸。該廠總投資額為4億歐元，定於2012年投入生產，是該公司有史以來最大的投資項目。

８、英國Lucite公司投資1億5,000萬美元在裕廊島上建立了甲基丙烯酸甲酯（Methylmethacrylate, MMA）工廠，這是全球範圍內通過新的專利技術流程（稱為Alpha技術）生產MMA的第一座世界級工廠，此Alpha 技術乃該公司英國研發中心歷經十年時間研發成功，該項目是該公司於海外第一座使用Alpha技術之商業規模工廠。

９、日本Mitsui Chemicals（三井）正在擴展其在新加坡的發展規模，興建第二座TAFMER™廠，投資金額高達2億美元。TAFMER™是新一代的樹脂改良材料，它重量輕、易加工，作為一種柔性樹脂材料，能提高抗衝擊性，可廣泛應用於汽車保險桿等領域。在此之前，2006年，三井公司還在新加坡設立了其首家海外研發中心，該中心位於裕廊島上的化學與工程科學學院（ICES），主要研究催化與不對稱合成技術。
10、德國RohMax Additives GmBH公司是特種化工界領先企業Evonik集團的成員，該公司將製造基地擴展到新加坡，在新加坡開設了其亞洲地區的第一座工廠，生產高性能潤滑油添加劑。該廠預計主要生產該公司的VISCOPLEX®牌潤滑油添加劑，此添加劑用於汽車及工業專案產品將主要滿足亞太、中東及非洲市場的需求。
（三）電子業

2010年新加坡經過四十年的發展，新加坡的電子產業已經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成為新加坡經濟的支柱行業。2010年該產業產值高達899億星元（716億3346萬美元），較前（2009）年成長26.9%，占星國國民生產總值（GDP）7%，是貢獻度最大的製造業領域。主要領域包括半導體、電子元件、電子系統及資通訊產品。目前星國擁有14間半導體晶圓製造廠、20間半導體組裝與測試，以及40間積體電路設計中心。

新加坡政府的目標是將新加坡打造成具有端到端研發能力的世界級電子產業製造中心，以吸引外資前來，提供企業在此創造和管理新市場、新產品, 並開發新流程、技術以及產品的應用範圍。為持續推動電子業發展，新加坡政府全力發展綠色電子業、生物電子業、塑料電子業及保安電子業等四大領域。已吸引多家跨國公司前往投資，預計到2020年，將占電子業產值的30%。2010年電子業投資金額超過58億星元（46億2151萬美元），占整體投資金額45.2%，高居各產業第一名。隨著資金持續到位，新加坡電子業也會不斷地演變與發展，以迎接新時代的挑戰。

１、半導體：半導體產業包括積體電路（IC）設計、晶片製造、封裝和測試等業務。自1960年，新加坡就建立了封裝和測試廠，半導體產業逐漸形成。自1980年，新加坡半導體產業取得了快速發展，並開始從事晶片製造業務。近年來，伴隨著半導體產業的科技進步，新加坡的半導體產業取得了多項卓越成果。目前已有14家晶片製造廠房，20個封裝和測試工廠，以及約40個積體電路設計中心。這其中包括4項12吋裝配線（特許半導體公司的Fab 7工廠、聯華電子Fab 12i工廠、TECH Semiconductor以及*IM Flash Technologies）、全球3家頂級晶片加工公司、全球五大封裝和測試分包公司的其中4家、全球十大頂級無生產線積體電路設計公司的其中4家。新加坡有4個晶片製造工業園，占地面積在200公頃以上，分別位於兀蘭、淡濱尼、巴西立和聖諾哥附近的北海岸地區。 2009年新加坡半導體產量高居全球11.2%。

２、電子元件：
(1)
印刷電路板（PCB）：包括柔性電路、半導體封裝基板、高密度互連技術及低溫共燒陶瓷（LTCC）等業務。主要公司包括3M公司和FCI公司（柔性電路），Sanmina-SCI公司與日立化成（Hitachi  Chemical）公司（PCB）。Microcircuit公司在新加坡製造有機基板。

(2)
電池及電源電子系統：Energizer公司與Sony公司生產鋰離子電池。其他電源系統公司從事設計及總部業務，如XP Power，皆已在新加坡設立了全球總部。

(3)
顯示器：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AU Optronics）的子公司AFPD，在新加坡營運全球最大的低溫多晶片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TFT LCD）工廠。

(4)
被動元件：行業領先的企業包括：愛普科斯（EPCOS），製造表面聲波（SAW）濾波器；村田(Murata)，製造陶瓷電容器；松下電子元件（Panasonic Electronic Devices）公司生產SAW濾波器、電容器和電阻器。

(5)
記憶體：新加坡是企業級硬碟（HDD）的領先生產國，希捷（Seagate）和日立環球存儲科技公司（Hitachi Global Storage Technologies）均在新加坡大展宏圖。新加坡還是硬碟存儲媒介主要生產機地，昭和電工（Showa Denko）、西部資料（Western Digital）及希捷等頂級企業都在新加坡擴大了業務。展望未來，記憶體領域向存儲子系統和網路存儲系統的延伸，將進一步增強該領域的未來發展。

(6)
列印與圖像設備：新加坡是惠普公司成像與印刷業務的主要樞紐。柯達（Kodak）、精工愛普生（Seiko Epson）、東芝泰格（Toshiba TEC）等多家公司也在新加坡從事產品與加工開發業務。

(7)
電子系統-網路存儲：借助由硬碟（HDD）製造商，部件供應商和物流商組成的完整體系，網路存儲公司能夠有效地按客戶要求訂製，測試，並在新加坡向區域市場分銷。主要的網路存儲公司都已選擇在新加坡落實研究及測試機構。例如：EMC的南亞發展實驗室（SADL），從事互用性測試和驅動盤檢測。日立（Hitachi）的資料系統業務方案中心，進行客戶/合作者的培訓。兩個中心也都和區域合作夥伴進行『概念型』合作項目。

(8)
電子製造服務（EMS）：在全球前10大EMS公司中，有6家已在新加坡大力開展業務。他們的業務範圍包括設計、高附加值製造、 供應鏈管理、區域管理等。主要企業包括：偉創力公司（Flextronics）、新美雅公司（Sanmina-SCI）、天弘公司（Celestica）、萬特電子（Venture）和超揚科技電子公司（Beyonics）。一些著名的原始設計製造商（ODM），如華碩電腦公司（Asustek Computer）、Lite-On以及緯創（Wistron）也將總部及研發部門設在新加坡。

３、消費電子產品及照明：很多知名的消費電子公司，如伊萊克斯（Electrolux）, 博適（BSH）, 凱馳（Karcher）, LG, 和三星（Samsung）等，都在新加坡設立了他們的區域總部。其中一些公司，例如飛利浦（Philips）和聲海（Sennheiser），更是把從產品發展到銷售的全部業務放在新加坡，且擁產品許可。在照明產品方面，為飛利浦照明生產LED晶片的飛利浦Lumileds, 於2006年11月在新加坡建立了高能LED複合晶圓加工廠。

４、資訊通訊產品：在新加坡生產的主要產品包括系統關鍵及安全計算電腦產品，例如高端伺服器，自動取款機，銷售點系統，網路設備和智慧卡。新加坡具備高品質、高複合低產量（high-mix-low-volume）製造能力，且得到由精密部件製造商，電子代工公司（EMS）和物流供應商等多方面的支持。主要的通信產品公司，例如惠普，IBM和戴爾，已經在新加坡設立了區域和全球總部，展開完整的價值鏈業務：從研發，供應鏈管理到生產，物流和共用服務。

（四）建築業

反映2010年強勁的經濟成長，新加坡建築業於2010年的市場需求達到257億星元（20億4,780萬美元），相較於去（2009）年的225億元（179億2,828萬美元），成長率為14%。新加坡政府建設局（Building & Construction Authority，簡稱BCA）預估本（2011）年總建築需求將介於220億星元（175億2,988萬美元）至280億星元（223億1,075萬美元）之間，而未來兩年（2012、2013年）的建築需求則仍可維持在190億星元（151億3,944萬美元）至260億星元（207億1,713萬美元）之間，相較1998年至2006年間的每年平均需求值130億星元（103億3,856萬美元）還高出許多。

而2010年建築需求主力仍然來自於公共領域的基礎建設，約占總需求的55%，亦即120億星元（95億6,175萬美元）至150億星元（119億5,219萬美元）之間。興建工程項目包括：工藝技術學院 （Institute of Technical Education，ITE）位於宏茂橋的第三區校園、裕廊醫院（Jurong General Hospital）、維多麗亞戲劇院及音樂廳重建案（Victoria Theatre and Concert Hall），以及路陸交通管理局（Land Transport Authority,簡稱LTA）市區地鐵線第三期工程等建設工程，其他45%則來自於民間企業的建築需求，產值大約100億至130億星元，其中最大宗的需求則來自私人公寓建設案，產值約51億至61億。

為了提升產值、促進經濟成長，建設局於2010年6月推出總額高達2,500萬星元（1,992萬美元）的建築生產力基金（Construction Productivity and Capability Fund, CPCF），用作獎勵企業實施工作流程機械化以及提升勞動技術。目前已有超過500家建築相關企業申請補助，超過65%為小型企業，已核發之金額約700萬星元（558萬美元）。

為了提振建築業，建設局更進一步與產業協商，並請益國際建築專家之後，制訂一套完整的建築生產力藍圖，期望在2020年前，完成帶領整體建築業走向更高度整合、技術先進的領域。

（五）生物醫藥製造業

有鑒於全球人口老化帶動整體醫療保健產業的快速成長，自1980年起，新加坡將生物醫藥產業列為國家發展重點之一，內容包含製藥、生物科技、醫療器材、藥品、激素、疫苗、血液製劑…等關鍵技術產品，其具體的作為則透過政府跨部門的合作及專責單位的徹底執行，推動新加坡生物產業跨界、跨國際發展的模式。

新加坡具體負責生技產業推進的兩個政府部門，即科技研究局（A*STAR）和經濟發展局（EDB）。科技發展局與經濟發展局同屬貿易及工業部 (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 , MTI) 轄下，在分工上，科技研究局是新加坡管理、資助、培育世界級科學創新研究與科研人才的主要機構。該局密切關注與新加坡製造業和新興產業緊密相關的生技醫學科學領域。經濟發展局則是規劃並執行相關招商及投資計畫，吸引全球知名企業及人才進駐新加坡，使新加坡發展成為全球商業與投資中心的主要機構。經濟發展局以推動與促進新加坡本土及世界各國公司在製造業及國際貿易中盈利和發展為主要職責，下設生物醫療科學組（Biomedical Sciences Group, BMSG），專職規劃、推動、實施生技產業發展相關的計劃、政策與細則。

2000年10月成立的生物醫藥研究委員會（Biomedical Research Council）是新加坡生物醫藥產業發展的重要里程碑，更進一步發佈了生物醫藥產業發展計畫，針對科技發展局與經濟發展局兩大政府部門進行了大幅度的重組、優化、協調，使得科技研究局不再單純負責生命科學研究人力資源的開發與科研經費的發放與管理；經濟發展局亦不再僅僅負責招商和產業扶持；而是兩個部門緊密結合，把生技產業從源頭到上、中、下游的推進發展工作有系統、有策略地整合到一起。具體作為則是，科技研究局主席直接負責生技產業，同時兼任經濟發展局的聯合主席；經濟發展局下屬的生物醫療科學組BMSG也必須接受其科技研究局領導，向其彙報工作。在這樣的兩局架構下，新加坡得以有效推動多項生技產業發展的具體政策與優惠措施。這些具體措施牽涉人才引進與培養，科研經費管理與科研成果轉化推廣，風險投資與創新企業培育，國際頂級生物醫藥業者的引進、合作與合資等方面。

在星國大張旗鼓的推動生物醫藥產業下，很快便獲得成效，自2002年起連續五年都取得23%以上的年成長率，2006年的年產值達230億星元（183億2,669萬美元），是2000年的四倍。2007年則小幅增加了4.3%（產值240億星元，約191億美元），2008年產值雖然首次出現衰退，並大幅下滑了21%（產值190億星元，約151億美元），但2009年仍在全球經濟蕭條的情況下逆勢成長，總產值達207億星元（164億9,402萬美元），是亞洲發展最快的生物製藥中心之一。星國政府樂觀認為，2015年該產業年產值將可達到預期的250億星元（199億2,031萬美元），並創造1萬5,000個就業機會。

此外，根據新加坡貿易及工業部最新公佈之「2010年經濟報告書」指出，新加坡經濟在2010年以14.5%的強勁成長，較2009年0.8%的成長率，無疑是一項亮麗的反彈。其中，大幅的經濟成長主要來自製造業高達29.7% 成長率的佳績，而製造業中又以生物醫藥業貢獻最大。由此更顯見生物醫藥產業對整體經濟表現堪稱舉足輕重。

為達到亞洲生物醫藥產業樞紐的地位，星國採取多項重要措施，務將生物醫藥成為其經濟成長引擎之一。其主要措施如下：
１、兩大生技園區，廣納全球科研人才及龍頭企業進駐

在規劃生技產業發展之初，新加坡即體認到，有容乃大的意義  。也因此儘管在新加坡寸土寸金的有限空間中，仍針對生物醫療及科研產業斥資規劃並打造二大生技園區，其一是大士生物醫藥園（Tuas Biomedical Park, TBP），其二就是啓奧生物研究園（Biopolis）。
大士生物醫藥園及啓奧生物研究園皆是由經濟發展局旗下的裕廊集團（JTC Corporation）負責規劃籌建。其中，大士生物醫藥園目的在於致力於發展世界級生物醫藥工業製造群。園區位於新加坡最西端的Tuas View，採用了集群開發策略，通過主要基礎設施的共享、定向專業的集群需求管理及公共關係培育以獲得規模經濟效益。目前，園區佔地約183公頃。為支持新加坡生物醫藥工業的高速成長，園區即將擴展納入188公頃的相鄰土地，總佔地面積將達到371公頃。自1997年建成後，先後已有11個國際性生物醫藥公司入駐大士生物醫藥園。

相較於大士生物醫藥園以生產製造為導向的型態，啓奧生物研究園則是新加坡致力於發展全球生命科學研究中心的象徵，是緯壹科學園（ONE-NORTH）的第一期工程。新加坡政府投資星幣5億（3億9,840萬美元）打造的啓奧生物研究園，於2001年完成第一階段後投入使用。啓奧生物研究園由7座建築物組成。其中的5座由5個生物研究所進駐，另外2座租給國內外生物技術公司。這樣   ，該研究院形成從上游研究到下游開發的發展鏈，密切研究、開發和產業化各個階段之間的聯繫，擴大研究成果對產業發展的推動效能。 啓奧生物研究園不僅是生命科學研究的集群，而且匯集全球管理者、資本家、科學家，目前已吸引超過2,000位科研專家進駐。而緯壹科學園區的發展商新加坡裕廊集團亦於2010年表示將投資8,000萬至1億星元（6,374萬至7,968萬美元），推出啟奧生物醫藥研究園區的擴建計畫，以供應臨床前的測試實驗，並提供中小企業租用。

２、網羅國際專才，持續本土人才培育，永續生物醫藥發展能量

有鑑於人才是生技研發的根本，為達成亞洲生物醫藥中心的願景、創新產業內涵，新加坡科技研究局的另一項重點任務即是致力於網羅並扶植一流科學研究人才。透過長期的投資及培育，目前全球超過4,300位科研專家進駐新加坡，分別於超過50家公司、30個公務單位進行研發計畫，計畫總額每年超過星幣10億（7億  9,681萬美元）。

另一方面，為持續培育本土下一代的科技人才，自2001年以來，科技研究局推動一項全國性的獎學金計畫，計畫培養1,000名本地科研人才取得國際頂尖大學博士學位（截至目前已培育約800名獎學金得主）。另外，新加坡還設立了『新科研研究員奬項』       （A*Star Investigaorship Award, A*I獎）這個奬項是根據著名的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研究院奬項而塑造的，目的是支持新加坡公共研究機構的年輕研究人員進行獨立研究。
３、建設互惠便利的商業平台，招商引資

星國的生物製藥產業在科技發展局與經濟發展局共同執行的兩局架構下，新加坡得以有效推動多項生技產業發展的具體政策與優惠措施。這些具體措施牽涉人才引進與培養，科研經費管理與科研成果轉化推廣，風險投資與創新企業培育，國際頂級生物醫藥業者的引進、合作與合資等方面。

兩大政府部門合作下，規畫完整的科學園區和工業區，制定彈性法規與制度，提供各種優惠措施和服務等等，從構想設廠到產品上市，由單一窗口受理及一元化審查，務求協助外商企業能夠在最短時間內投入營運。 根據經濟發展局的統計，企業只需花費15分鐘即可完成線上業務註冊，3周內就可獲批進行臨床試驗，在24-36個月內，新工廠即可投入營運。另外，為鼓勵外商進駐新加坡設廠或從事研發，新加坡政府提供租稅優惠吸引國際知名企業，或透過提供廠房與土地折價入股的方式與外商合資興建研發中心及生產企業。 這種種措施使新加坡成功吸引了國際藥廠的注意，目前已有超過50 家公司在新加坡設有生物醫藥科學研發中心，超過30家國際生技科學公司在新加坡設立區域總部。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經濟發展局旗下之經濟發展局投資私人有限公司（EDB Investments Pte. Ltd.，簡稱 EDBI）。EDBI成立於1991年，主要任務為配合政府經濟發展策略，推動生物醫藥、綠色（潔淨）能源及數位媒體等未來明星產業的發展。最終目的就是要透過投資來促進與催化新工業族群的增長。EDBI旗下的子公司 Bio*One Capital Pte Ltd則專注投資於生技領域，旗下設有四個基金會，Singapore BioInnovations Fund （SBI）, PharmBioGrowth Fund （PGF）, Life Sciences Investments Fund （LSI）及 Biomedical Sciences Investments Fund （BMSIF），Bio*One Capital Pte Ltd總共管理超過7.9億美元的投資資金，並且已經投資了50多家公司。

４、跨國合作，擴大研發平台

新加坡已與國際7大研究機構及5大研究聯盟共同成立科技研究中心，專供臨床科技、基因科學醫藥科技研究，以雄厚的科研能量推動新加坡研發產業的再提升。此外，在科技發展局的運作之下，近期更宣布與美國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合作，共同開發『新加坡-史丹佛生物設計計畫』（Biodesign Program），鼓勵跨領域合作，培養亞洲的生物醫藥創新人才，滿足與日俱增的保健需求。新加坡是除了美國及印度以外，全球第三個開發生物醫藥產品設計的國家。此外，新加坡國立大學與美國杜克大學合作成立『杜克-新加坡國立大學醫藥研究所』，這也是新加坡本地第一所醫藥研究所，以期培育更多下一代的亞洲生技創新專家。此外，新加坡更首度與芬蘭進行國際跨界合作，由科技發展局與芬蘭國家技術創新局合作，第一階段先針對網路健康監測平台簽署合作備忘錄，繼而在2010年成立第一個聯合計畫（Joint Call for Proposal）計畫，針對醫療保健項目尋求具研發潛力的科研計畫。透過這樣的合作模式，可望讓新加坡的研發實力再上層樓。

５、積極參與國際合作，與國際主流同步發展

為確保新加坡醫藥研發的方向與未來全球藥事發展的方針融合，在整體醫療的法規管理平台上，新加坡亦力求站穩一席之地。新加坡健康科學署（HAS, Health Science Authority）積極參與國際新醫藥法規管理之架構討論，透過主持一系列醫藥管理相關的國際高峰會議，包括：2008年的醫藥法規管理高峰會（Summit of Heads of Medicine Regulatory Agencies）以及在2010年與世界衛生組織（WHO,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共同舉辦第14屆的國際藥事管理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Drug Regulatory Authorities），以期發展新的醫藥研發領域。此外，為了輔助新加坡的醫藥發展，健康科學署也積極與國際具影響力之醫藥管理組織簽署合作備忘錄，包括與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中國大陸的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SFDA, Stat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以及英國的醫藥保健產品管理局（MHPRA, Medicines and Healthcare Products Regulatory Agency）。

６、扶植本土生物醫藥產業，加速本地新藥物研發能力

新加坡積極引進外商生物醫藥業者，除了基於經濟發展的因素，也基於扶植本土產業的目的。就當新加坡已站穩其亞洲生物醫學樞紐的地位同時，很多本地公司和研究機構也正在努力使它們的創新性研究獲得國際認可，進而躋身國際級企業。這些公司包括：魚尾獅製藥（MerLion Pharmaceuticals）、S*Bio公司、VEREDUS醫藥實驗室，以及新加坡生物工程與奈米科技研究院（IBN）。

其中，新加坡魚尾獅製藥公司（MerLion Pharmaceuticals）於2007年登上美國著名生物醫藥媒體FierceBiotech 年度生物科技公司排行榜，是該排行榜2003年設立以來，首家名列排行榜的亞洲公司。2007同年，該公司另獲頒在英國倫敦舉行的第四屆年度Scrip奬之『新興市場最佳企業奬』。魚尾獅藥劑公司是擁有世界上最多樣化藥用天然產物集合的醫藥研發公司之一。該公司的新型抗生素藥物 Finafloxacin ，是一種能在酸性條件下被激活，根除幽門螺桿菌的獨特抗生素。
成立於2000年的S*Bio是經濟發展局和美國藥劑廠Chiron合作設立的藥物研發公司。2008年，S*Bio獲得美國FDA批准進行一種罕見藥物的臨床試驗，這種藥物是用來治療骨髓增生性疾病（MPD）。導致的心血管疾病和白血病。

（六）物流及供應鏈業

新加坡於2010年被世界銀行評為全球排名第2的物流中心，擁有世界 級的基礎設施及一流的交通網絡，是業內全球領先大公司及客戶的營運基地，也是物流與供應鏈管理理念的先導。

目前，全球25家頂級的第三方物流服務供應商（3PLs）有17家以新加坡為基地，提供高價值的整合物流與供應鏈服務，其中多數都把亞洲總部設在新加坡。許多全球知名亦在新加坡設立物流及供應鏈管理中心，包括：Avaya, 惠普(HP)、帝亞吉歐(Diageo)、路易威登(LVMH)、恒憶公司(Numonyx)、Siemens Medical Instrument。

連續多年被《亞洲貨運新聞》授予『年度洲貨運業及供應鏈獎』亞洲領先的物流教育和研究學院—亞太物流學院的總部就設在新加坡，目前已培訓培養了100多名物流業專才。

１、新加坡港口

新加坡港口與全球123個國家及地區的600多個港口通航，有200多條海運航線。2010年新加坡港口的貨櫃總輸送量超過2,768萬標準箱（TEU）。並於2010年獲『亞洲貨運及供應鏈大獎（Asian Freight & Supply Chain Awards，AFSCA）』頒發第21屆『最佳集裝箱碼頭運營商（亞洲）』（Best Container Terminal (Asia)）。另外，亦於同(2010)年獲『勞氏亞洲獎（Lloyd's List Asia Awards）』頒發第10屆的『年度最佳貨櫃營運商』大獎（Container Terminal Operator of the Year）。

２、樟宜國際機場

樟宜機場自1981年成立以來，已獲得超過340個獎項，多年來一直保持國際民航公司飛行員協會(IFALPA)評定的無缺陷等級。新加坡樟宜機場是亞洲第五大貨運機場，於2009年7月1日起實施公司化運作，現由樟宜機場集團管理，曾於2007年由《全球競爭力報告》獲評為全球最佳空運基礎設施。在航空貨運輸送量方面，樟宜機場服務80多家國際航空公司的航班，飛往60個國家的200個城市，每週有4,500個班次進出機場，每年運送乘客超過3,700萬人次。在航空運輸方面，共計12家航運公司每週定期營運超過290條航線，往返新加坡與6個主要航空運輸國，連接15個城市。

憑藉新加坡的世界級基礎設施及一流的全球交通網絡，其高效率的運作模式，提供物流業者最需要的時間管理，包括：13分鐘之內完成貨櫃拆卸、90%的電子許可申請在10分鐘之內完成。也因此新加坡已成為航太維修與營運、生物醫療科技、電子、通訊、美食及奢侈品等行業內領先企業的首選物流及供應鏈管理中心。

已在新加坡設立供應鏈管理基地及區域物流中心的業內領先企業包括：亞美亞（Avaya）公司、巴斯夫（BASF）公司、帝亞吉歐（Diageo）公司、杜邦（Du Pont）公司、巴西航空工業（Embraer）公司、惠普（Hewlett Packard）公司、LVMH公司、Numonyx公司、羅氏（Roche Diagnostics）公司和先靈葆雅（Schering-Plough）公司。

新加坡提供特殊解決方案，例如冷藏鏈管理，採購及延遲交貨客製化解決方案所需的設施與能力，這些解決方案可滿足醫療保健、化工、航太、藝術及酒類等行業的特殊處理需求。

隨著新加坡成為上述行業的全球性製造和貿易基地，國際物流龍頭紛紛進駐新加坡，例如：DB Schenker於新加坡成立區域總部，並設有旗艦級物流設備，包括多功能物流中心、整合型航運及物流超級樞紐。此外，DHL亦在新加坡成立區域營運總部，統籌全球轉運（非洲、南亞地區）、供應鏈（亞太地區）、快遞（亞太、東歐、中東及非洲地區）、全球客戶解決方案（亞太地區）、以及全球郵遞（亞太地區）等五大中心。TNT亦於新加坡成立區域樞紐，每日可處理高達350公噸的貨櫃。

１、醫療保健及冷藏鏈管理物流：

由於運送物品有冷藏及保存等時間上的急迫性，TNT以及DHL等大型物流業者亦針對保健醫療業設立生命科學物流系統，提供GDP-certificate溫度及濕度控制系統，特別針對在運送過程中對溫度有特殊需要之物品，一般溫度可控制在-28℃-19℃ (針對特殊小量物品可提供低至-186℃的溫度控制)。CoolPort@Changi（樟宜冷藏埠）成立於2009年，是亞洲第一個、也是最大的針對特殊（如：易腐壞）或有高度時效需求醫藥物品的直送機場物流中心，符合HACCP的冷藏鏈管理物流作業標準，也是亞洲第一個提供Halal（符合穆斯林食品作業）標準的航空貨運埠。

２、石化物流：

新加坡為全球前三大整合石化物流中心之一，國際物流業者Katoen Natie在裕廊島（Jurong Island）的設施提供了化工製造業具附加價值之服務，包括化學加工流程等。此外，像是孚寶（Vopak）公司除了在新加坡成立區域總部之外，也在裕廊島建造儲油庫，提供專門的化工及石油產品處理及倉儲服務。

３、航太物流：

新加坡擁有物流業廣泛需求的AS9120認證，國際物流龍頭，包括：DHL、Kuehne & Nagel, Menlo and Schenker都以新加坡為據點為跨國企業，如Embraer, Boeing 以及GE Aviation提供服務。服務項目包括確保快速遞送的Aircraft-on-ground (AOG)，專門為售後服務提供的Service parts logistics (SPL)，整合物料管理物流，以及針對引擎、起降機具、及其他高價值或超大型設備的專門物流。

４、藝術物流：

2010年新加坡FreePort成立，針對國際級藝術珍品及高價品提供整合性倉儲服務，包括：運送、倉儲、展示及貿易，FreePort亦提供10-1,000平方公尺的各項模組化倉儲設備，可提供展示間、工作室、攝影坊等多功能用途。國際知名藝術物流業者，如：Christie’s Fine Art Storage Services、Fine Art Logistics Natural Le Coultre 以及Helutrans Group皆在FreePort設有營運據點。

５、酒品物流：

國際知名酒商帝亞吉歐(Diageo)及以新加坡為區域總部，並成立亞太物流中心。此外，亞太酒品樞紐（Asia Pacific Wine Hub）亦在新加坡成立全新酒品倉儲及物流中心，設有超過10萬平方呎的儲放空間，內有電腦控制溼度、光度及溫度的系統，同時也提供加值服務，例如：即時服務、重新標籤、客製化的挑選及包裝服務。

除了全球領先的第三方物流服務供應商（3PLs）立足於此地，新加坡還成立了亞太物流學院（TLI-AP）。該學院是美國佐治亞州科技學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與新加坡國立大學(NUS)合作建立的。亞太物流學院（TLI-AP）與業界及政府密切合作，開展研究工作，為全球物流業開發有效的解決方案。該學院已培養了100多名世界級專業人才以應對當今複雜多變的供應鏈管理。

（七）金融服務業

新加坡金融業歷經40年的發展，已發展成為全球領先的國際金融中心，目前擁有600多家本地及外國金融機構。世界經濟論壇發佈的《2010年度全球競爭力報告，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0》的《金融發展年報，Financial Development Report 2010》中顯示，新加坡在整體排行上居第4名，在8項指標項目排行中，以體制環境（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指標排名最高，高居全球首位，主因在於新加坡金融體系運作之高效率及有效處理法規相關議題。標準普爾（Standard & Poors）在2010年新加坡獲評為『AAA』主權信用評級（2009年評比為『AAA/A-1+』），新加坡也是唯一獲此評級的亞洲國家。根據今（2011）年3月最新出爐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2011 Global Financial Centers Index,GFCI）報告中（係倫敦市政府委託Z/Yen Group調查的半年期報），新加坡仍維持前（2010）年的排名，排名倫敦、紐約、香港之後，位居第四名，同時，香港、新加坡與上海評列為亞洲最具主要的三大金融中心。歷經2008及2009年經濟蕭條，2010年新加坡金融服務業強勁反彈，成長率高達12.2%。

金融中心成功之關鍵在於資本市場的深度及流動性。在亞太地區的資本市場中，新加坡交易所（Singapore Exchange, SGX）是全球超過800家公司優先上市之處。在除日本以外的亞洲地區中，新加坡已成為最大的不動產信託投資基金（REITs）市場，債券市場也顯著成長。同時，新加坡為全球第四大外匯交易中心及亞洲第2大衍生性商品市場。維持穩定成長中的1.2兆星元（9,554億美元）資產，新加坡同時也是亞洲資產管理的首選市場。

（八）電信服務業

響應新加坡政府提出的智慧國度（An Intelligent Nation 2015, iN 2015）的願景，新加坡資訊通信發展管理局（Info-Communications Development Authority of Singapore，IDA）期望吸引外資前來新加坡參與本地資通訊市場的發展，也制定自由及公平競爭規則，期望透過良性的市場競爭，確保新加坡消費者更好的消費權益，也期望透過這樣的合作模式，讓新加坡資通訊產業與國際市場接軌。同時，資訊通信發展管理局也正積極打造新世代國家資通訊基礎建設（Next Generation National Infocomm Infrastructure），率先採用了眾多新技術的計畫並繼續提升資訊通信基礎設施，到2015年新加坡將擁有世界最完善的寬頻網路，並能夠提供1Gbps甚至更高速的網路連線。

根據新加坡資訊通信發展管理局最新統計，2009年資訊通信產業總營收超過627億星元（499億美元），較前（2008）年增長8.0%，其中36%的收入來自國內市場，64%來自出口業務。通信產業年產值占整體營收14%，約為88億星元（70億美元），較去（2009）年的87億星元有微幅成長。截至2010年12月，新加坡的固定電話家庭覆蓋率達102.9%，行動電話覆蓋率為143.6%，家庭寬頻覆蓋率為190.8%。

此外，根據BMI （Business Monitor International）的統計調查顯示，新加坡資訊通信市場的發展在亞太區域高居第二名（僅次日本），行動通訊覆蓋率可望在今(2011)年超過150%，其中，新加坡最大電信業者 SingTel仍穩居市場龍頭，市占率為44.3%，儘管面對其他兩大本土同業，包括Starhub及M1的挑戰，仍擁有高達59%的網絡覆蓋率。在業務營收表現方面，SingTel公佈之用戶平均收入（ARPU，Average Revenue Per User）為每月92星元（約73美元），高於業界平均值的56星元（約45美元）。

在新一代網路業務方面，新加坡光纖寬頻業務推廣緩慢，主因來自初期成本較高、佈設區域有限以及附加價值不夠高。資訊通信發展管理局計畫與業者公開協商後，預計於2012年針對4G業務執照進行招標。然而根據業者觀察，新加坡3G市場發展潛力仍大，是否有必要立即投入4G市場，仍多持觀望態度。

四、經濟展望

（一）重要經濟措施：

１、2011年財政預算案：

本年的預算案旨在達成兩大目標，首先是爭取在未來10年把國人的實際工資提高3成，其次是強化新加坡社會以實現建立包容性社會的願景。星國政府將與民分享總值高達66億星元之財政盈餘，其中包括總值為32億星元的一次性“成長與分享”配套（Grow & Share Package），該預算案展現了與民分享經濟成長成果的精神，並著眼於長期的平衡成長。對企業援助方面，星國政府將延續2010財政年的預算精神，繼續鼓勵業者提高生產力，以實現國民收入和生活水準雙雙提升的長遠目標。它一方面將協助企業與個人提高生產力，包括再提供10億元予全國生產力基金（National Productivity Fund），及進一步改進生產力及創新優惠計畫（Productivity and Innovation Credit），另一方面則大幅度調高外籍勞工稅，以減輕企業對外勞的依賴。另星政府亦規劃在未來五年將撥款25億星元，經由新加坡經濟發展局（EDB）的“經濟發展支援計畫（Economic Development Assistance Scheme）”，加強新加坡成為亞洲企業總部及高附加價值活動樞紐的地位。這項計畫將支持包括在新加坡建立起一個對亞洲市場和商界擁有深入瞭解的人才資源庫，並吸引全球中型企業來星設立第一個亞洲據點。為了讓新加坡加速轉型為高價值經濟體，政府提高對本地研發活動的贊助，本年，星政府將撥款10億星元給新加坡國家研究基金會（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NRF），加強新加坡企業界的研發及商業化活動。同時，新加坡政府宣佈一系列政策，幫助本地中小企業拓展國際市場，包括未來五年，將投入8億5000萬星元津貼，經由“企業發展計畫”（Enterprise Development Fund）協助新加坡企業擴展海外業務。

２、重新定位新加坡為全球－亞洲中心：

從過去勞動密集型經濟轉型成以資本、知識和創新為主要推動力之經濟體，新加坡不斷調整其區域定位與整體戰略，由於亞洲經濟崛起成為全球經濟成長主要引擎，目前國際企業意識到亞洲的重要性，紛紛擴大亞洲區域業務。同時由於亞洲區域市場穩健成長使得亞洲企業亦計劃擴大全球業務，因此新加坡希望成為全球－亞洲中心。新加坡將展開包括吸引國際企業在新加坡設立並增加其戰略性業務等新策略，因此，全球－亞洲中心的定位將使得新加坡從亞洲經濟成長機會中受益。

３、擴大聯結：
除了參與WTO的多邊談判外，並積極尋求與各國洽簽FTA，藉由洽簽FTA作為推動經貿自由化的動能，並擴大新加坡的國際市場縱深，另一方面亦藉由洽簽FTA加深與美、歐、日等先進國家及主要外資來源國之聯結，以及推動東協國家之整合。目前新加坡已與日本、澳洲、紐西蘭、歐洲自由貿易組織(EFTA)、美國、印度、巴拿馬、太平洋策略經濟夥伴、約旦及南韓、中國大陸、秘魯、哥斯大黎加以及海灣合作理事會等簽訂FTA，新加坡並與歐盟、墨西哥、加拿大、烏克蘭及巴基斯坦等談判洽簽FTA中。

４、協助企業加強競爭力並拓展海外市場：

新加坡政府將透過三個策略，促使星國企業把握成長機會，提升競爭力，以拓展海外市場：第一，發展新加坡為全球亞洲商業樞紐：星國將繼續吸引跨國企業和中型國際公司，以新加坡為據點，開拓業務到亞洲甚至世界其他地區。第二，重新打造現有產業組合並發展新興產業：新加坡現有的工業需要向價值鏈上游轉移，以發展高附加價值之產業成為新加坡經濟持續重組的一部分，新加坡培養新興產業已初具成效，以成立公共研發中心為例，該中心已研發清潔能源技術如太陽能、風能等技術，預計2015年清潔能源技術可為新加坡國內生產總值貢獻34億星元，創造1萬8,000個工作機會。第三，星國將致力提高生產力：新加坡政府設定每年生產力成長2％至3％之目標，並由經濟、產業、公司和員工四個方面著手提高生產力。對於企業，新加坡政府將藉由加強生產力及創新優惠計畫（Productivity and Innovation Credit，簡稱PIC），鼓勵企業投資創新並提高生產力。員工則由延續教育和培訓系統不斷提升。

５、平衡發展製造業與服務業雙引擎：

善用新加坡的優勢，發展以知識為基礎的製造業，並發展新加坡成為區域內的多國籍企業研發中心。因應中國大陸與印度的經濟成長，發展可供出口的高附加價值與高品質服務業，以成為區域內的新興服務業中心。在發展服務業方面，新加坡除積極吸引各大型會議及展覽來新加坡辦理外，亦在聖淘沙島興建含有賭場之綜合渡假村(Integrated Resorts, 簡稱IR)並已於2010年年初正式營運，另濱海區綜合渡假村於2010年5月間部分啟用，隨著新加坡兩座綜合渡假村陸續開幕，賭場已吸引逾3百萬觀光客，並提供16,000個工作機會。一般研判，兩座綜合渡假村將使新加坡國內生產總值每年增加15億星幣以上，可望挹注GDP成長約0.8%，預計今年將吸引更多的觀光人潮，並帶動其他相關產業（例如航運、零售、飯店等）之成長。

６、提高生產力：

新加坡已經成立經濟戰略委員會(Economic Strategies Committee, ESC)檢討訂定提高生產力具體作法。該會建議成立新加坡全國生產力與延續教育理事會（National Productivity & Continuing Education Council, NPCEC）協助星國各大行業推展提高生產力，由副總理擔任主席，成員包括內閣部長、工會和企業界代表。主要目的為致力於推展提高生產力運動，且落實星國生產力可在未來十年每年取得 2％至3％的成長目標，進而促使星國人民實際薪資提高三成。NPCEC未來將協助12個生產力提升空間較大的行業制定提升生產力藍圖，包括電子業、精密工程業、建築業、零售業、食品服務業、酒店業及物流與倉儲業等。NPCEC將從包括：（1）不再依賴自動化生產或培訓來提高生產力，而是尋求創新方法為企業增加附加價值；（2）利用現有系統和商業網絡優勢，達成促進生產力成長目標；（3）由公司管理層來推動提高生產力；及（4）營造持續改進和學習的文化等四方面持續推動生產力成長。另新加坡發表2011年財年預算案時，也宣佈將為全國生產力基金（National Productivity Fund）入注10億星元，使得基金總額達到預定的20億星元，用來資助相關提高生產力措施。

（二）經濟展望

全球主要經濟體將持續由復甦，由各主要國家2010經濟明顯反彈可以看出端倪，紓困措施、存貨循環的調整後，金融市場將趨於穩定，貿易量及工業產品製造量也逐漸提升，IMF預估2011年全球經濟成長將達4.3%，而貿易成長將達6.3%。各主要研究機構之報告顯示，全球經濟雖然已走出谷底，全球2011年全球一些不穩定因素尚包括：歐美就業情況仍然持續低迷、歐洲國家債信危機、美元匯率走勢疲軟及通膨壓力、美國財政與貿易雙赤字持續惡化，造成近來金融市場變動劇烈，衝擊未來景氣；歐美復甦動能減緩，恐將影響全球經濟復甦，加上歐、美各國積極改善財政，將限縮經濟成長力道，為2011年景氣添加不確定因素。

新加坡貿工部於2011年5月19日公佈預期2011年GDP成長將達到5%-7%，貿工部認為，由於全球經濟持續復甦，貿工部對本年全年經濟成長仍保持樂觀。2011年帶動經濟成長的領域應該是製造業與金融服務業。由於電子和生物醫藥製造業產量擴充，將促進新加坡本年製造業繼續成長。而金融服務業中某些對市場反應敏感的領域如交易活動，亦可能會比目前預期為佳。此外，亞洲各國需求回彈，將繼續使得區域貿易量增加，新加坡批發貿易業將從中受惠。另大量遊客（尤其是本區域主要國家）到訪，亦將繼續支撐新加坡觀光相關行業。然而，某些負面風險仍存在，包括歐盟國家之主權債務問題、亞洲通貨膨漲壓力及新加坡勞工市場緊縮外勞政策等。綜合以上因素，貿工部預估2011年經濟成長為5－7%，另新加坡國際企業發展局（IE Singapore）亦將2011年全年對外貿易總額及非石油國內出口（non-oil domestic exports, NODX）之成長預估雙雙上調至8％－10％。

五、市場環境

新加坡為一多元種族國家，各種宗教兼容並蓄，英語為最通用語文，亦為官方及商業文件使用文字，惟華語、馬來語及淡米爾語（印度）亦能在各族人士間通行，故新加坡人一般均能操英語及本族母語。

新加坡為一法治國家，法律架構完備，執法嚴厲，人民一般均極具守法精神，其商業習慣與先進國家無異，重視合約之履行。該國政府向來採取重商政策，致力降低廠商營運成本，加強其競爭力，非常歡迎外資前來新加坡從事製造、金融及服務業等方面投資，以彌補其資金及技術的不足，同時尊重外商經營意見，使新加坡成為外商在亞洲投資時必先考慮的國家之一，每年外人投資金額均為新加坡本地投資的2至3倍，足證該國吸引外資的努力已獲肯定。

由於外商投資者眾，前來投資者不乏國際性企業，本地中小企業在主客觀環境下成長有限，因此除金融業因開放程度較小，其餘產業之佼佼者均為外資企業。以製造業為例，美、日等大廠雄據電子及化學業，本地企業則成為外商之衛星工廠，對外資依賴度極高。

新加坡為一城市國家，無天然資源，所憑藉者唯其優越地理位置及人才，故該國傾全力發展交通、航運及貿易服務業，除重視人員培訓外，並大力引進外國人才，星政府並時時灌輸新加坡人憂患意識，提高國際競爭力，勿自外於世界潮流。有鑒於電腦資訊產業迅速升起，電子商業一日千里，新加坡亦大力發展知識型經濟（Knowledge-Based-Economy, KBE），鼓勵人民學習最新科技知識，勇於創業，盼使新加坡經濟早日轉型，掌握另一波產業革命的契機。

六、風險評估及競爭力排名

新加坡憑藉其穩定的政局，完善的基礎設施以及開放的商業政策，一再被譽為亞洲地區的世界級全球商業中心。自1981年以來，星國一直被日本債券研究機構評定為「零風險」地區。新加坡長期來一直在商業相關之全球及區域性評比中名列前矛，評比項目從政治風險至勞動生產力，從生活品質至對獲利預期等，新加坡均獲卓越表現。美國的商業環境風險資訊評估公司（Business Environment Rick intelligence, BERI）之2010-2011年「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之投資環境評比（Profit Opportunity Recommendation, POR）居第二。

根據瑞士洛桑（Lausanne）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nstitute, 簡稱IMD）於2011年「世界競爭力年報」（The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中指出，新加坡經濟競爭力排名世界第三，僅次香港與美國。另，「2010-2011全球競爭力報告」（2010-2011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新加坡名列智慧財產權保護第一名。

IMD評估標的係以國內經濟實力、國際化程度、政府效能、金融績效、基礎建設、企業管理、科技實力等八大項目（總共包括220項細指標，其中統計指標136項，調查指標84項）作為評估各國經濟競爭力依據。

依據瑞士日內瓦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於「2010-2011年全球競爭力」（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2010-2011）年度報告中指出，新加坡名列世界第三名最具競爭力經濟體，僅次於瑞士、瑞典。

WEF對成長競爭力之評估係基於技術、公共機構（public institution）及總體經濟環境等三大領域中，影響經濟成長之變動因素；主要評估各國競爭力之八大指標為經濟開放程度、政府效能、金融實力、基礎建設、科技實力、企業管理、人力素質、政經社會制度等。
第參章　外商在當地經營現況及投資機會

一、外商在當地經營現況

（一）日本

在消費品方面，日本輸往新加坡之主要產品為汽車，電子及電器產品，走高品質、高價位路線，注重廣告宣傳，且有完善售後服務，使其產品在新加坡享有很高之市場占有率。此外，日本自八十年代起大量在新加坡投資設廠，是新加坡製造業的主要投資來源之一，投資業別主要集中在電子業，機械業及化學工業，廠商總數達1,800家。吸引日資之主要原因之一是新加坡准許外資持有100%股權﹐且無外匯管制。

60及70年代在新加坡設廠的日本公司，目前為因應降低成本的需求，已逐步把低技術生產線遷到其他地方去，現在正考慮在本地轉型生產高科技產品，希望星政府對此給予政策優惠。星國政府除同意研究此項建議外，也鼓勵日本中小企業以工業組合形式在新加坡投資，而通過設立商業中心或總部，把日本最先進的科技轉移到本區域來。

（二）中國大陸

新加坡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已從紡織、水果及果豆等層次較低產品，轉為電腦零組件、電訊配備及半導體等較高層次產品，顯示中國大陸外資企業影響力增強。一般而言，中國大陸在新加坡之拓銷活動及策略為：

１、成立門市部直接銷售

中國產品在新加坡成立門市部直接銷售已有多年歷史，亦為以往主要拓銷方式。在新加坡專門從事大陸貨品買賣之公司計有中僑百貨、中國成藥藥酒中心、中國汽車零件展銷所等。

２、派遣拓展團

中國各省份經常在星主辦展銷會，貿訪團亦絡繹於途，直接或間接為大陸尋找在星銷售管道。

３、成立中資貿易公司

中國大陸已在新加坡設立不少貿易公司，直接進口大陸產品，據瞭解其與新加坡雙邊貿易中約有40%是由中資貿易公司完成。此外，亦已有多家大陸省市營貿易公司開始在新加坡設立營業據點，從事轉口貿易。這些貿易公司主要是以新加坡作為進入東南亞及中東的行銷據點。轉口的商品包括紡織品、電腦、電子零件、石化產品、水泥、食品、農產品、肥料及農工機械等。

目前已上市的中資企業在中國及歐美市場的帶動下，雖然盈利仍有大幅的成長，但也面對激烈競爭和盈利率降低的壓力。而中小型中資企業在新加坡的流動率仍然很高，從事行業則由以往單一的貿易、擴大到建築業、旅遊業、人力仲介及餐飲業等。由於全球遭逢經濟危機，中小型中資企業仍感到前景並不十分明朗，因為在新加坡的競爭激烈，盈利率也很低，生意機會也因此減少。

二、台（華）商在當地經營現況

我國與新加坡同為資本輸出國家，與東協其餘各國比較，低技術層次企業較難在新加坡覓得投資機會，但由於新加坡居東南亞金融、貿易及運輸樞紐地位，勞動力素相對較東南亞國家高，故我國企業仍紛紛在星國投資貿易、金融保險、電子製造等行業。此外，由於香港1997年主權移轉，許多謹慎台商已將原在香港之據點遷往新加坡，以新加坡為區域總部，操作國際接單、融資、調撥零件、支援售後服務和蒐集國際市場最新情報等。因此自1996年起我國赴新加坡投資者大量增加。

新加坡居東南亞金融、貿易及運輸樞紐地位，勞動力素相對較東南亞國家高，故我國企業基於上述的考量在星國投資的產業以貿易及金融保險服務業、電子製造、食品製造、化學材料製造等行業。1999年我台積電公司在星所投資晶圓廠開始動工，隨後聯電於2000年宣布投入36億美元興建12英寸晶圓廠，聯電集團新加坡晶圓廠於2003年上半年正式量產。由於此等大型投資案的緣故，帶動周邊設備、封裝測試及相關產業的發展，從而引進我國中小型企業從事此方面的投資。另我華碩與宏達電等電子廠與中鋼等在新加坡均投資設立商貿公司拓展新加坡與東南亞之市場，其他如東元電子、光寶電子等在新加坡亦成立區域總部與研發中心。在金融服務業方面，目前在新加坡已成立分行之我國銀行共計8家，包括：彰化銀行、台灣銀行、第一銀行、華南銀行、台灣土地銀行、兆豐銀行、國泰世華、中國信託銀行等。在
航運業：由於新加坡位處歐亞航線樞紐地位與交通航運發達，我國之中華航空、長榮航空、陽明海運、長榮海運與萬海航運等大型航運業均在新加坡投資設有據點與航點，相關投資帶動相關船務與維修之投資。

根據我國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資料統計，2010年我對新加坡投資為3,269萬美元，共8個案件，較前一年衰退10.9%。1952至2010年底止，台商投資共473案，總額累計達55.09億美元，主要投資類別為食品製造業、金融及保險與電子零組件製造業等。2010年新加坡對我投資件數為139件，總額為1億2,349萬美元，較前一年成長86.47%。1952年至2010年底止，新加坡對台投資案件數為1,432案，金額共61億美元。

三、投資機會

在考量我國產業競爭性及新加坡投資環境等因素下，預估我國業者未來較有希望與新加坡合作投資發展項目為：

（一）會議展覽產業

新加坡會議展覽產業發展相當發達，許多國際性會展公司如Reed Exhibition、Allworld Exhibition、蒙哥馬利集團、杜塞道夫會展公司、漢諾威展覽公司等均於星國設立分公司，主要展覽場所有SUNTEC及Singapore EXPO，主要大展有新加坡航太展、新加坡亞洲通訊展、新加坡亞洲食品展、新加坡家具展等，為旅遊業及會議展覽相關服務產業帶來巨大經濟效益。依據台星兩國政府之合作協議，兩國將透過資訊交換、簽約合作、組團互訪等活動，加強雙方業者合作，以協助我國會展產業之發展。

（二）中小企業

新加坡中小企業約佔該國企業總數之90%，雇用員工數達全國勞工之半數，產值規模約佔該國GDP之30%，星國政府鑒於長期以來促進星國經濟成長之國際性多國籍企業受到中國市場興起影響，紛紛將生產基地外移至中國，進而造成星國經濟成長遲緩，失業人數增加，因此目前調整政策，全力協助星國企業之發展，相關措施包括有國際市場拓銷、融資、加強研發創新能力等。鑒於我國中小企業發展之成功經驗，星國政府對與我國在中小企業發展之合作，表達相當興趣，雙方並經部長級會議達成相互合作之共識。

（三）電信業

新加坡政府在2000年4月1日全面開放該國電信市場，也同時取消外國公司只能直接或間接持有本地電信公司49%股權的上限。我電信業者可依自身發展策略，評估未來新加坡、ASEAN和紐澳、南亞市場商機潛力，尋找合作夥伴。

（四）石化工業中有關特殊化學品之投資：

新加坡至今仍不遺餘力吸引外國公司來星進行石化投資，我國石化工業下游工廠可先觀摩其整體上、下游產量配合情形，特化產品區域市場需求，建廠生產成本等因素，再評估決定其合資或獨資經營方式。

（五）物流業

新加坡位居東南亞樞紐地位，經過30年努力，其航空運輸可直達世界150個城市，海運則與600個港口相聯，貿易報關便捷，為其物流業提供良好的條件。而為著眼兩岸三通後之商機，該國有意撮合其物流業者與我同業進行合作，進軍中國大陸市場，此不失為一值得構思方向。

（六）模具業

新加坡製造業發展以吸引外國投資者為主，目前已成功吸引歐、美、日等國多國籍企業來星投資設立生產基地，該等多國籍企業尤其是電子、通訊、製藥及交通業者對模具使用要求相當多，精密程度亦相當高，在星國模具生產規模不大，且主要供應各公司內部使用為主情況下，星國模具仰賴外國進口甚巨，此提供了各國模具業者相當好之市場及商機。鑒於我國模具業發達，產品價值足以與歐美日等先進國家競爭，產品品質一般優於馬來西亞、泰國、印尼及中國大陸等國而接近日本生產之模具，但價格低廉，非常具競爭力，未來可繼續加強我模具公會與星國模具公會合作關係，在雙方已洽簽合作備忘錄之基礎上，積極推動雙方人員互訪、技術及市場交流、共同開發第三地市場、共同建立資料庫、人員相互訓練及技術證書相互認證等合作項目，促進雙方貿易往來。
第肆章　投資法規及程序

一、主要投資法令

新加坡並無成套投資法規，採行企業自由與門戶開放政策，以鼓勵外人投資，投資主管機關為經濟發展局（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外國人在境內設立公司，雇用外籍員工須先經批准，但其外勞政策非常寬鬆，且將盈餘和資本匯回都不加限制。跨國公司所帶來的科技和國際市場行銷網路對新加坡經濟成長貢獻很大。目前有超過6,000家外國公司，並有超過850家來自美、歐、日的跨國公司（MNCs：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在新加坡設立產銷據點或分支機構，從事商品製造銷售或提供技術服務，以就近供應亞太市場。

基本投資政策為管進不管出。由於人員、資金、貨物之進出幾乎完全自由，故政府鼓勵廠商自由前往任何國家投資，不必事先向政府報備或取得許可。

二、投資申請之規定、程序、應準備文件及審查流程

（一）會計及公司管理局（Accounting and Corporate Regulatory Authority, ACRA）

１、在新加坡投資經商，無論獨資經營的小商號或規模龐大的跨國公司，在開張營業之前，必須成立1家商行或公司，並在ACRA註冊登記。新加坡對各類型企業之設立，採取註冊登記主義，一般而言，約一至兩週即可完成註冊登記之程序。

２、ACRA提供3項主要功能：即註冊，提供資料及引導商家遵守規定。任何人均可付費向ACRA查得某家公司或商行是否存在，業主是誰，何時設立登記，營業項目範圍，資本額若干，以及公司的財務狀況如何。該局對所發出的資訊，也提供文件驗證服務，以方便當事人呈上法庭做為證明文件。

（二）企業之設立許可和登記

１、大多數的營利事業只須取得ACRA所發給的註冊證書或成立證書就可開張營業，但是某些行業必須另外取得有關政府機關的批准與執照，才可開始營業。這些行業主要是涉及生產、保健、環保、治安或社會風俗與道德及為了保障社會大眾之利益，而進行必要之管制。

２、目前必須另外取得執照之主要行業說明如下：

(1)
銀行與金融服務業：包括商業銀行、證券銀行（或其代辦處）、金融公司、證券交易商、投資顧問公司與資金管理、期貨交易、貨幣兌換與匯款、信用卡業務、保險業（代理、經紀、代辦），均須取得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之營業許可執照、交易執照、投資顧問執照或經紀執照。

(2)
旅行社：限由實收資本額不低於100,000星元之股份有限公司經營，負責發給旅行社執照的機關為新加坡旅遊促進局。

(3)
錄影帶攝製與出租業：亦須由實收資本額星幣100,000元以上之股份有限公司經營，發給機關為新聞通訊及藝術部電影檢查局。

(4)
開設工廠須向人力部工業安全署申請工廠登記證。工廠之排水、排氣，或有毒廢棄物之處理方式與設備，須取得環境及水資源部之處理許可執照；食品工廠另須取得國家發展部農糧及獸醫局之食品製造廠執照並符合進口管制規定。

３、新加坡經濟發展局（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 EDB）為外人投資主管機關，但新加坡與投資有關之相關法令卻分別由不同部會所管轄，詳細而明確。外商到新加坡投資， ACRA主管公司設立登記，EDB主管外來投資之行業是否為新加坡所歡迎或鼓勵，人力部主管外籍員工之居留與工作准許證。在尚未取得居留與工作准證之前，即使公司已獲 ACRA 許可登記，外籍經理人仍不得執行公司業務。一般外商到新加坡設立公司，大都委託當地律師或會計師申請設立登記。

（三）ACRA對商業組織之歸類

１、商業組織分為「商行」與「公司」兩大類，商行係根據商業註冊法令（新加坡成文法第32章）註冊。公司係根據公司法令（新加坡成文法第50章）註冊。

２、商行又可分獨資與合夥兩種。個人與公司都可以「法人」的身份設立商行。然而由於商行並非法律個體，因此不可在其名下註冊成立另一商行。個人或公司要註冊成商行並不須是新加坡公民或新加坡註冊的公司。不過，在任何情形下，商行經理必須是新加坡公民、永久居民或持有就業准許證人士，以方便ACRA與商行之聯繫。

３、商行與公司之法律地位截然不同，在法律上，商行並非法人，也不是一個獨立存在的個體，本身沒有法律權力與責任。商行不可用商號名義從事交易或簽約，也不可擁有資產或另一家商行，或以其名義進行司法訴訟。商行所有生意往來都要用負責人、合夥人或經理的個人名義進行。

在另一方面，公司係一法人，法律上係一獨立存在個體，可用其獨立身份和名義從事交易或簽約，也可擁有資產及其他公司與商行，並可以其名義進行司法訴訟。

４、公司之種類

(1)
私營有限公司（Private Limited Company）


股東人數限2人以上，50人以下，資本必須私下向股東募集。股東通常必須獲董事會批准才可轉讓股份。新加坡絕大多數公司均屬此類。由於法令規定最少要有兩個股東，每人最少認購1股，股票一般價格為每股1元，故造成許多「兩塊錢股本公司」，即公司的責任實際上只限於兩塊錢。與這類公司交易往來應特別注意徵信。

(2)
公開公司（Public Company）


股東成員（個人或公司）可超過50人。在向ACRA呈交發股計畫書後，可發行股票或債券向大眾籌募資金，所發行的股票或債券可以自由轉讓。在取得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之批准後，其股票可上市掛牌買賣。


以上（1）（2）兩類皆是以股份為所有權單位的股份有限公司。

(3)
特免私營公司


股東全由自然人組成，人數20人以下。公司不須向ACRA呈報帳目，條件是其中1名董事、公司秘書或審計師須簽發1份證明書以確定公司有能力負擔其債務，公司經審核之帳目已在股東大會上由股東查閱過。

(4)
以擔保為限之有限責任公司


這類公司通常是慈善團體或非營利機構，公司成員分別以個人身份擔保公司結束時將負責公司之債務。

(5)
無限責任公司


公司成員對公司債務負無限清償責任。

（四）註冊外國公司

１、子公司（Subsidiary）、合資公司（Joint Venture）均需根據公司法（新加坡成文法第50章）註冊登記以成立一個新的法律單位，其手續與設立新公司無異。

２、分公司之註冊登記（Register Branches），ACRA將之歸入「註冊外國公司」之範圍，其主要步驟有二：

(1)
所擬使用外國公司名稱需先經ACRA核准。

(2)
必須向ACRA提出下列文件申辦登記：

A.
母公司在原籍國登記或設立之文件正本，經公證後之副本或其他類似文件。

B.
公司章程、規約或備忘錄等規範組織結構的副本，並經驗證。

C.
外國公司董事明細表（至少兩名董事，其中一名必須是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D.
外國公司簽署或代表其簽署新加坡籍董事職權備忘錄，並敘明新加坡董事之執行權力。

E.
經公司簽署之委任本地代理人委任書。內文並載明二位或二位以上新加坡公民、永久居民之姓名和地址，以代表公司接受訴狀和各種通告。

F.
辦公處所與辦公時間報告表。

G.
外國公司代理人宣誓書。

（五）公司登記規費

成立公司須向公司註冊局繳交之費用有三，一為申請查詢使用名稱費用，每個S$15，二為所呈交每份成立公司文件費用S$10及註冊費；公司商業註冊局自1991年7月1日起，實施新的註冊費收費率，詳情如下：

１、有股本之公司（單位係星元）

(1)
股本10萬元及以下，註冊費1,200元。

(2)
股本10萬01元至100萬元，除原本的1,200元外，每增加10萬元（或不及10萬元）需另繳400元。股本在100萬01元及以上，除原本之4,800元外，每增加100萬元（或不及100萬元）需另繳300元，不過最高註冊費是3萬5千元。

２、沒有股本之公司固定收取註冊費600元。

３、沒有票面價值股票的外國公司固定收取註冊費1,200元。

４、股本10萬元以下的公司凡已繳註冊費1,200元，爾後增資至10萬元以前均不需另繳註冊費。

三、投資相關機關

新加坡投資主管機關為貿工部屬下之經濟發展局（EDB：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該局成立於1961年，主要目的是把新加坡從一個傳統的轉口貿易國家轉變成一個現代多元化經濟體系的國家。它的職責是透過分佈世界各地的駐外辦事處為海外投資者提供一站式的服務，包括投資資訊、協助投資者取得工業土地及所需的營業設施與服務，使投資者能很快的在新加坡設立公司開始營業。

EDB也在稅務與財務方面提供一系列的獎勵措施，包括為投資者引介申請長期低利資金。此外，EDB另設有EDB投資公司，可針對策略性投資案件，提供資金，與外商共同投資。EDB由於對新加坡各行業瞭解深入，故該局亦能迅速為海外投資者和廠商尋找合適的供應商、承包商和合資聯營伙伴。

EDB也經由3個技工訓練中心與多項人力發展計畫，協助業者訓練勞工使獲得新技術，確保新加坡勞動人口能夠滿足製造業和技術服務行業所需要的各類技術勞工。

EDB目前致力於吸引海外投資者投資在具有競爭力的製造業和高附加價值的行業。它也運用租稅減免獎勵辦法，積極鼓勵外國公司以新加坡為基地設立營業運作總部（OHQ：Operational Headquarter），亦即從產品的設計、發展測試、行銷、出口至售後服務，以及資金運轉、融資調度等活動皆在新加坡進行操作。

其他有關服務單位如下：

（一）標準、生產力與創新局（Standards, Productivity and Innovation Board, SPRING Singapore）

自1996年4月起，將原先之國家生產力局與新加坡標準暨工業研究院合併為生產力與標準局，新加坡國會於2002年7月8日三讀通過生產力與標準局（修正）法案，正式將生產力與標準局者則改為標準、生產力與創新局（Standards, Productivity and Innovation Board, SPRING Singapore）。其任務為協助星國中小企業之發展，以提升其生產力，俾加強新加坡之競爭力及經濟成長，該局之六大發展重點為：

１、推廣生產力。

２、開發人力資源。

３、應用科技。

４、發展工業。

５、發展產品標準與素質。

６、管理獎勵計畫。

（二）裕廊鎮管理局（Jurong Town Corporation, JTC）

裕廊鎮管理局係於1968年所成立的政府法定機構。負責新加坡工業區的管理和發展，主要服務項目包括：

１、規劃基本設施完備的工業用地，並承辦租賃事宜，其租期由30年到60年不等。

２、建造出租各種規格之標準廠房。

３、提供裕廊工業區港之港灣和大宗貨物裝卸設備。

４、提供亞太地區海上鑽油工程和後勤補給支援。

５、設備完善之〝新加坡科學園〞擁有研究單位，可供研發公司使用。

（三）國際企業發展局（International Enterprise Singapore Board, IE Singapore）

國際企業發展局是推展各項國際貿易活動與釐訂政策的政府法定機構。除了開發和推廣產品的海外新市場外，並肩負把新加坡發展成為國際貿易中心之責。

（四）環境及水資源部（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and Water Resources, MEWR）

舉凡與工廠廢棄物之排放有關之標準、處理方式與設備等均須獲環境及水資源部之處理許可執照。

四、投資獎勵措施

（一）賦稅獎勵措施

獎勵投資對新加坡工業發展方向和步伐有很大的影響。目前的獎勵投資措施側重於對創新工業，擴充產能自動化和提升服務業水準的獎勵，以及對現有公司在進行機械化、自動化或新產品、新技術開發等產業升級方面的獎勵。以下為稅賦獎勵的基本類型：
	獎勵租稅
	營業活動
	基本條件
	減免方式

	新興工業地位
Pioneer Status
	合格之製造和服務項目。
	１、該計畫需引進能大幅提升目前工業或服務業水準之新科技或生產技術。
２、在新加坡境內尚無從事同樣行業者。
	可以免納公司稅，免稅期由5到10年不等。

	發展及擴充獎勵Development & Expansion Incentive
	合格之製造和服務項目。
	從事新計畫、擴充或提升產能並能因此帶來顯著經濟效能之公司。
	可以適用稅率減低為13%的公司稅，免稅期最長為10年。

	投資抵減獎勵Investment Allowance Incentive
	合格之製造和服務項目。
	此投資計劃必須在五年期限之內完成。
	就新投資總額部份給予最高50％之所得稅扣除額。

	外人融資減免Approved Foreign Loan Scheme
	合格之製造和服務業。
	至少向國外融資機構取得20萬星元，以購買生產設備，此租稅減免措施不至於造成對國外稅賦負擔的加重。
	全部或部份利息免課扣繳稅。

	權利金
Approved Royalties
	合格之製造和服務業。
	此租稅減免措施不至於造成對國外稅賦負擔的加重。
	全部或部份之權利金可免扣繳稅。

	創業投資獎勵
Venture Capital Incentive
	公司或個人投資於經核准新科技方案。
	為課稅目的，設立之公司必須至少50％股權屬於星籍公民或永久居民者。個人投資者須是星籍公民或永久居民。
	出售投資股份所產生的全部損失，可由投資者其他可課稅所得中扣抵。

	區域營運總部
Regional Headquarters Award
	從事營運總部之業務如策略規劃、行政管理、行銷管控、智財權管理等
	１、星國人士股份少於50%之外國公司必需在星國註冊營運至少1年
２、星國公司在申請本優惠措施時，至少需在國外有3家擁有股權之公司
３、獎勵期間資本額需於第3年達到50萬新幣
	國外營業所得可連續3適用15%稅率

	國際營運總部International Headquarters Award
	同上
	申請公司營運業務範圍及承諾，遠超過區域營運總部優惠措施之限定條件，因此給予客製化優惠獎勵條件
	給予客製化優惠獎勵，適用稅率更低，適用期限更長

	研究發展經費經雙重稅賦扣減Double Tax Deduction for R & D Expenses
	合格之製造和服務業
	在新加坡從事研究與發展工作的公司
	兩倍扣減研究發展所需之經費


經濟發展局全權負責新加坡工商業的發展計畫，上述之稅賦獎勵即包括於其所訂之經濟發展獎勵方案中，任何一家符合獎勵方案規定之公司，均可向該局提出申請。
（二）鼓勵本地企業發展之獎勵措施
１、創新發展計畫（Innovation Development Scheme）：
(1)
凡星國註冊公司及組織均可申請。
(2)
為鼓勵本地公司發展產品運用、製造等創新計畫（含硬、軟體）而提供補助金。
(3)
該項計畫須對相關產業有顯著貢獻。
(4)
補助金可高達勞動成本50％、設備及原料成本30％以及智慧財產成品之30%。
２、加速折舊抵減（Accelerated Depreciation Allowances）：
(1)
工廠及所有機器設備可享有超過三年折舊抵減，每年可享有33.3%之折舊抵減。
(2)
高科技產品如電腦、機器人及自動化設備等頭一年即可享有100％之折舊抵減。
(3)
工業大樓則可享有超過25年之折舊抵減。
３、本地企業融資計畫（Local Enterprise Finance Scheme, LEFS）：
(1)
本地企業融資計畫需有30％為本地資本，公司固定資產投資額不超過1,500萬星元，另屬於製造業之公司，其員工不超過200名始能申請。
(2)
公司之最高貸款額為1,500萬星元，貸款項目包括購置廠房、先進機器設備、擴充產能等，貸款利率依貸款期限而異。
4、本地企業技術協助計畫（Local Enterprise Technical Assistance Scheme, LETAS）：
(1)
公司需有30％本地資本。
(2)
固定資產投資額不超過1,500萬星元，而屬於非製造業之公司，其員工不超過200名。
(3)
聘請外國專家以提升或現代化本身企業技術所需費用可獲最高70％之補助。
5、賦稅雙重扣減計畫（Double Tax Deduction Scheme）：
(1)
由新加坡國際企業發展局所管理，目標為鼓勵星國廠商拓展國際市場。此措施允許申請核可公司自其核可計畫之合法支出中，享有雙重稅賦減免。
(2)
該公司須永久設在星國，且從事進出口貿易或相關服務業務。
(3)
允許抵扣項目包括參展費，參加訪問團費，設立行銷辦事處支出，刊物廣告費、國際行銷活動相關支出等。
6、技術創新者家庭辦公室計畫（Technopreneur Home Office Scheme）
技術創新者可向EDB申請以住家作為辦公室，以減少新創業者之負擔
7、技術創新者投資獎勵計畫（Technopreneur Investment Incentive Scheme）
(1)
該計畫目標在協助具有高技術者初步創業時，所面臨資金取得困難之窘境。它提供創業者損失之保險。
(2)
符合此計畫之技術創新者在經濟發展局認可後，創業者可向其投資者發行最高不得超過3百萬星元之權證，收到此權證之投資大眾可於損失時，藉以抵減稅賦。
8、創新企業開發計畫（Start-up Enterprise Development Scheme）
(1)
該計畫目標在提供創業者資產融資，此由EDB所管理之基金，總額達5000萬星元。
(2)
創業者自投資大眾所募得金額，EDB將給與相同數目之資金，惟最高不得超過30萬星元。
（三）其他獎勵措施
１、相對貿易之新興工業地位（Pioneer Status Scheme for Countertrade）：
(1)
為鼓勵星國公司從事相對貿易而設之措施。
(2)
凡專門從事相對貿易之公司，而該公司亦擁有相對貿易專家數名，且相對貿易之交易貨品須經過星國則可提出申請。
(3)
獲准之公司則其從相對貿易活動中獲得之盈利可免課稅五年，並可申請延長。
２、全球貿易商計畫（Global Trader Program, GTP）：
(1)
由新加坡國際企業發展局所管理
(2)
凡國際貿易機構在境外從事所核准之五類商品交易，所得可享有10％之優惠稅率，並符合下列條件可申請這項計畫。
A.
年營業總額逾1億美元。
B.
每年在星的商業開支至少200萬星元。
C.
至少雇用3名經驗豐富「從事交易活動」的職員。
D.
充份利用星國銀行、金融、保險、商業等週邊服務。
E.
支持和利用星國的貿易基礎設施。
F.
具有環球貿易網路及業績良好的貿易公司。
３、國際船務企業計畫（Approved International Shipping Enterprise Scheme, AIS）
(1)
申請AIS地位公司須具有一定規模，每年在星直接商業開支至少四百萬星元。
(2)
船隊至少有10％的船隻在新加坡註冊。獲得AIS地位之船公司，掛非新加坡旗船隻在新加坡以外地區的經營所得；掛新加坡旗船隻的經營所得，及批准子公司和聯號船務公司的股息，皆可獲得免稅。惟掛非新加坡旗船隻如只在新加坡提貨則不能免稅。
４、航空器租賃獎勵措施（Approved Aircraft Leasing Incentive）
(1)
經核准之公司其營業所得可享10％之優惠稅率，公司須具備之條件如下：

A.
航空器出租者須在星設立營業基地。
B.
在星營業第2年之商業開支至少400萬星元，營業第5年須達1,000萬星元。
C.
至少雇用3名經驗豐富之市場行銷及技術職員。
其他獎勵措施計有研究與發展之人力發展協助計畫（Manpower Development Assistance for R & D）出口融資（Export Financing）、優惠關稅（GSP benefits）、以及出口信用保險（Export Credit Insurance）等。
（四）對外人投資之特殊獎勵措施
１、非居民之稅務優惠（Concessionary Tax Arrangements for Non-Residents）
(1)
對非居民匯出在星國銀行所賺取之利息不加限制。
(2)
非居民之利息所得免課稅。
(3)
非居民以亞洲貨幣單位存款（Asian Currency Units, ACUs）以及擁有亞元債券與星國政府債券免課財產稅。
(4)
經由星銀行或金融機構而自保險機構或境外信用貸款獲得之所得，在某些條件下，於1983/4/1～1993/3/31間免稅，而上述所得自1993/4/1起免稅期另外延長5年。
２、避免雙重課稅（Double Taxation Relief）

新加坡與下列65個國家簽訂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

	澳洲
	法國
	模里西斯
	斯洛伐克

	奧地利
	德國
	墨西哥
	南非

	巴林
	匈牙利
	蒙古共和國
	斯里蘭卡

	孟加拉
	印度
	緬甸
	瑞典

	比利時
	印尼
	荷蘭
	瑞士

	汶萊
	以色列
	紐西蘭
	中華民國

	保加利亞
	義大利
	挪威
	泰國

	加拿大
	日本
	阿曼
	土耳其

	中國大陸
	哈薩克斯坦
	巴基斯坦
	烏克蘭

	塞浦路斯
	南韓
	巴布亞新幾內亞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捷克
	科威特
	菲律賓
	英國

	丹麥
	拉脫維亞
	波蘭
	烏茲別克

	埃及
	立陶宛
	葡萄牙
	越南

	愛沙尼亞
	盧森堡
	卡達
	馬爾他

	斐濟
	馬來西亞
	羅馬尼亞
	俄羅斯

	芬蘭
	喬治亞
	愛爾蘭
	利比亞

	斯洛維尼亞
	
	
	


資料來源：新加坡內地稅務局IRAS

３、資本利得稅（Capital Gains Tax）
在新加坡無資本利得稅、銷貨稅、發展稅及進口附加稅。
４、財產稅抵扣（Property Tax Relief）
若產業屬「核准發展計畫」，則在某些地區為重建市區，給予優惠僅課徵12％之不動產稅，為期20年。自1994年4月1日起，凡自用住宅其當年價值少於1萬星元，在財產稅方面可獲退還S$25～150星元之消費稅（GST），視當年價值而定。
五、其他投資相關法令
新加坡歡迎外人投資，對於危害社會安全之行業則嚴加管制，如爆竹、國防工業等。製造業中屬勞力密集，污染性高或附加價值低之行業（如合板業及成衣業）列為不受歡迎行業，一般情況下均不予核准投資。
第伍章　租稅及金融制度

一、租稅

新加坡課徵的直接稅計有公司稅、個人所得稅、財產稅、地產稅（Estate Duty）、印花稅和中央公積金（Central Provident Fund）及消費稅（Goods & Services Tax）。但對於資本所得稅、銷貨稅、加值稅、國防捐、教育捐等稅目則尚無課徵計劃。以下針對幾個主要稅項加以介紹。

（一）公司稅（Corporate Income Tax）

１、現行公司稅係按營利所得在減除可扣除費用、折舊、交易損失和經核准之慈善捐贈後，依淨額之17%課徵。當公司盈餘以股利方式分配給股東時，合於規定的個人股東（主要是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可以把20％公司稅率超過個人應納稅率的部份申請退稅。


某些允許可扣除的費用如下：

(1)
投資抵減（折舊）。

(2)
上年度的公司虧損和未扣除的投資抵減可以遞延至未來年度的盈利中扣抵，惟股東組合須無重大變更，即至少50％的股權沒有變換股東。

(3)
礦產和油井等的開支。

(4)
完全在新加坡以外國度使用的開支可依據已定之方程式計算扣除費用。

(5)
只包括成本部份的管理費和母公司配給在新加坡子公司的開支費用。

(6)
有壞帳的準備金。

２、除了公司所得稅外，公司也須負擔以下稅項：

(1)
技能發展基金稅（Skill Development Fund Levy）


僱主須為月薪低於S$1,000的僱員支付技能發展基金稅，稅額是僱員月薪的1％，每位僱員每月最低稅額是5星元。

(2)
公積金（Central Provident Fund, CPF）


雇主每月須支付55歲以下之雇員月薪13％的公積金予政府，自2007年7月起調增為14.5%。此為員工薪津之外加部份；員工則需負擔其月薪之20%繳交CPF。

(3)
外籍勞工稅（Foreign Worker Levies）

A.
製造業


製造業雇用外勞人數佔全體勞工之上限為65％。佔勞動力35％以內之外籍勞工，雇主必須負擔每月每位技術外勞之勞工稅為170星元，以及負擔每月每位非技術外勞之勞工稅為270星元，佔勞動力35％～55％內之外籍技術勞工，雇主必須負擔每月每位210星元之勞工稅，另須負擔外籍非技術勞工每月每位310元勞工稅，佔勞動力55％～65％之外籍技術與非技術勞工，雇主必須負擔每月每位450星元之外籍勞工稅。

B.
海事工業


星國海事工業實施雙軌制勞工稅，外籍技術勞工稅每月為170星元，外籍非技術勞工的勞工稅則是每月300星元。而此行業外籍勞工人數頂限為每5名外籍勞工對1名本地勞工。

C.
建築業


建築業採行雙軌制勞工稅，外籍技術建築勞工之勞工稅為每月160星元，非技術建築勞工之勞工稅為470星元。至於雇用外勞之頂限則為7名外籍勞工對1名本地工人。

D.
服務業


佔勞動力25％以內之外籍勞工，雇主負擔每月每位技術外勞之勞工稅為170星元，以及每月每名非技術外勞之勞工稅為270星元，佔勞動力25％～40％內之外籍勞工，雇主需負擔每月每位外籍勞工(不論技術與非技術外勞)300星元之勞工稅，另佔勞動力40％～50％內之外籍勞工，雇主負擔每月每位450星元之勞工稅。

■外籍勞工稅稅率
	部門
	雇用外勞頂限
	外勞類別
	稅捐（星元）

	
	
	
	每月
	每日

	製造業
	占總勞動力35%
	技術
	170
	5.59

	
	
	非技術
	270
	8.88

	
	總勞動力35%至55%
	技術
	210
	6.91

	
	
	非技術
	310
	10.20

	
	總勞動力55%至65%
	技術/非技術
	450
	14.80

	建築業
	每7名外籍勞工對1名本地勞工
	技術
	160
	5.27

	
	
	非技術
	470
	15.46

	海事業
	每5名外籍勞工對1名本地勞工
	技術
	170
	5.59

	
	
	非技術
	300
	9.87

	服務業
	占總勞動力25%
	技術
	170
	5.59

	
	
	非技術
	270
	8.88

	
	總勞動力25%至40%
	技術/非技術
	300
	9.87

	
	總勞動力40%至50%
	技術/非技術
	450
	14.80


註：目前外籍勞工人頭稅依業別課徵稅額介於 170-470星元不等，從2010年7月起分三年調高外國勞工稅，工作准證勞工稅增幅將依據行業而定，製造業和服務業的增幅大約為100星元，建築業將較高。另分階段調高S准證 的勞工稅，目前雇主須繳S准證50星元的勞工稅，自2010年7月起，稅務結構將分為2層，雇主須繳交100星元或120星元之外勞稅，預計在2012年調高至150星元-250星元。
（二）個人所得稅（Personal Income Tax）

個人所得稅係採用累進制，居民最低為0％，最高為20％（320,000星元以上），居住於新加坡之個人對下列所得需納所得稅：

１、居民

(1)
在新加坡發生之所得。

(2)
在新加坡所收到的外來所得。


所謂所得包括以下幾種：

A.
從事貿易、商業、專業人士或其他職業之所得。

B.
就業所得。

C.
股息、利息或折扣。

D.
租金、權利金以及其他來自產業之所得。

E.
性質無法歸屬於上述幾類之任何所得。

F.
雇主以實物提供之宿舍或其他福利如食物、衣服等皆需估價所得課稅。

２、非居民

外國人在新加坡就業所需繳交的所得稅如下：

(1)
60天或以下：無須繳稅，此點不適用於娛樂界人士、公司董事以及執行專業人士（專家、外國演講、諮商師與教練等）。

(2)
61天或以上：15％或比照新加坡居民所得稅率至20％不等計算，以較高者為準。

(3)
公司董事收入、諮商費收入等稅率為20％。

（三）財產稅（Property Tax）

財產稅課稅標的為不動產，包括土地與房屋，係按當年價值的某一比例課徵。所謂當年價值是該財產在一年內預期可收受之租金而言，除了所有人自行使用之臨時構造和經核准之發展方案，可享受一年6和12％稅率的優惠外，自2001年7月1日起所有財產都按單一稅率10％繳稅。自用住宅自2011年1月1日起改採累進稅率，當年價值首6,000元稅率為0%，次59,000元稅率4%，超過65,000元以上稅率為6%。

（四）消費稅（Goods & Services Tax）

自1994年4月1日起實施，稅率為3％，另新加坡對進口貨亦須課徵消費稅。惟自2003年1月1日起，消費稅調高為4%，2004年1月1日起調為5%，以彌補降低所得稅的財政收入損失，2007年7月1日起再調為7%。

二、金融

（一）金融制度及概況

新加坡為亞洲主要之金融中心，所提供金融服務除新加坡本地外，亦遍及亞太地區，甚至全世界。新加坡外匯市場是世界第四大交易市場，資產管理、借貸資本市場及外國證券交易等，均有顯著之成長，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亦為該地區主要之證券及延申性商品交易場所。

金融服務佔新加坡GDP約11.2%，世界各國大型及不同類型之金融機構均在新加坡設有據點，據統計新加坡約有700家金融機構，其中包含世界前20名大銀行，主要金融監理單位為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MAS）。

（二）外商貸款之管道及現況

外商在新加坡貸款可向新加坡本國及各外商銀行或金融財務公司辦理，管道相當眾多且順暢。

（三）利率水準

新加坡2010年星元基本放款利率(prime lending rate)為5.38%，業者貸款以此加減碼約0.5%至1%，目前國際市場美元利率走弱情況下，該放款利率亦有下探趨勢。存款利率3個月0.19%，6個月0.28%，12個月為0.45%。

（四）國際收支情形

根據統計，2010年新加坡經常帳餘額（Current Account Balance）為674.30億星元，資本及財務帳戶餘額（Capital and Financial Account Balance）為-94.58億星元，扣除誤差（Net errors and Omissions）-4.92億星元，整體國際收支餘額為574.80億星元。

（五）貨幣制度

新加坡所使用貨幣為新加坡幣，以元、角、分為計價單位，1元為10角，1角為10分。

（六）外匯管制制度

星國對外匯進出並無任何管制措施，資金進出自由流動。
第陸章　基礎建設及成本

一、土地

新加坡國地小，且大多數土地均屬國有，故私人土地原已不多，而私人土地供工業用途數量更少，且須獲得政府之核准。由貿工部所屬之裕廊鎮管理局提供的工業用地僅供租用，目前該局共管理全島35處工業區，計有7,000多家廠商進駐。無論是裕廊鎮管理局工業用地之租金及私人工業用地之售價均由市場供需情況及土地所在地點而定。一般工業用地租期為30年，期滿可延長20至30年。

二、能源

新加坡本島和南方各主要離島均有電力和自來水系統。為配合逐步開放能源市場政策，新加坡已自2001年4月1日設立能源市場管理局，全權管理該國的電力與煤氣供應，而原先負責全國水、電、瓦斯供應之公用事業局（Public Utilities Board）經重組後則由貿工部規入環境及水資源部，專注監管新加坡水務。

（一）電力及瓦斯


目前電力的經營者有：


Power Gen （Senoko）Pte Ltd（負責發電）


Power Gen （Seraya）Pte Ltd（負責發電）


Power Gen （Tuas）Pte Ltd（負責發電）


Power Grid Pte Ltd（負責電力輸送及分配）


Power Gas Pte
Ltd（負責瓦斯製造及分配）


Power Supply Pte Ltd（負責售賣、客戶服務及帳單）


Senoko、Seraya及Tuas三座發電廠發電量分別3300MW、3100MW及2670MW。

（二）自來水

新加坡用水的供應來自島上的蓄水庫和馬來西亞柔佛州（Johor）。自來水透過長約4,760公里的輸送管道分送各用戶。每天天平均用水量大約1,210,000立方公尺，其中約有一半依賴馬來西亞柔佛州供應。

（三）瓦斯

Power Gas Pte Ltd係管線瓦斯輸送與系統之經營者，擁有超過2,600公里的瓦斯輸送管線，分怖全島各地。城鎮瓦斯（Town Gas）由City Gas Pte Ltd生產，每天產量160萬立方公尺，使用客戶超過495,000戶。天然氣（Natural Gas）由Senoko Power Ltd進口供發電之用或供Jurong Island和Tuas area工業之用。

三、通訊

（一）電信服務

新加坡電信（Singapore Telecom）建立了亞洲最先進的資訊通信系統之一，有助於該國成為國際電信中心與國際金融中心。該局努力的目標是提供一個技術進步、種類繁多的產品和服務，滿足使用者日趨複雜的需求，讓新加坡企業在國際上更具競爭力。

新加坡裝配有世界最先進的衛星和海底電纜系統，藉著位於聖淘沙（Sentosa）、武吉知馬（Bukit Timah）和實里達（Seletar）的地面衛星接收站和世界各地聯絡。新加坡可使用電話和世界各地聯繫。經過接線生可聯絡228個以上的地區，同時並有220地區可以使用國際直撥電話聯繫，其收費則是世界上少數低廉的國家之一。

新加坡率先採用了眾多新技術的計畫並繼續提升資訊通信基礎設施，到2015年新加坡將擁有世界最完善的寬頻網路，並能夠提供1Gbps甚至更高速的網路連線。2007年，新加坡資訊通信業收入增長13.8%至517億星元，其中72億星元來自電信行業。截至2008年6月，新加坡的固定電話家庭覆蓋率達95.3%，行動電話覆蓋率為134.2%，家庭寬頻覆蓋率為86.8%。新加坡是全球性電纜傳輸樞紐，海底電纜網路的傳輸速率達每秒28太拉位元（28 Tbps），國際互聯網連接的傳輸速率高達250億位元（25 Gbps）。

（二）郵政服務

新加坡全境有超過1,070個郵政服務處和代理商，包括82台自助郵務服務機，可提供全系列的郵政和電信服務。中央商業區並已開辦郵件快遞服務，區內郵件可於2小時內送達。

四、運輸

（一）國際船運中心

新加坡擁有160年豐富的港口和船運經驗，故成為今日國際船運中心。從停泊船隻的噸位來看，新加坡是世界最忙碌的港口。除了全能船運中心外，也是主要的倉儲和發貨中心。此外，傳統上它還是重要的轉口港和主要的海上貨物集散站。2008年貨櫃吞吐量達2,991萬TEUS。任何時間均有多於1,000艘懸掛各國國旗之船隻停泊在港口或內海。

新加坡的港口設備為了能趕上海上運輸方式和貨物處理方式的日新月異，一直不斷求取進步。目前新加坡港擁有6個碼頭（Tanjang Pagar, Keppel, Brani, Pasir Panjang, Sembawang及Jurong Port）能處理各種貨物。2010年處理之貨物達5.03億噸，新加坡不僅是主要的港口，同時也是世界第三煉油和石油發貨中心。有3家國際性的石油公司（Shell, ExxonMobil, 及Caltex）以及新加坡石油公司（SPC）在新加坡設有煉油廠及附屬設施。煉油廠每天可提煉超過100萬桶石油，每年供應2,035萬桶煉油出口至世界50幾個國家。新加坡既是主要的煉油中心，自然也替來往船隻提供加油的服務，透過油管、船隻可在碼頭添加燃料，或利用駁船在港外停泊加油，以減少船隻靠港的時間。

新加坡係屬西亞產油國和日本油輪航行必經地，因而發展成重要港口和造修船中心。從造船技術層次看，擁有的設備、技術和經驗，足敷任何船主之需，且價格低廉。

由於各種海運相關工業和銷售及服務設備的完善，使得新加坡成為東南亞海運工業的科技銷售和服務中心。其中的沖洗槽和沉積槽設備吸引了不少修船業務，使新加坡較世界各船舶修理中心更佔優勢。

（二）空運

新加坡民航局（Civil Aviation Authority of Singapore）管理新加坡樟宜機場（Changi Airport）和實里達機場（Seletar Airport），前者是國際航空班機的基地，後者則供出租飛機和一般飛行活動用。民航局的主要目標之一是將新加坡發展成一個主要的國際航空轉運站。2005年樟宜機場新闢廉價航空站（Budget Terminal）完工，並於2006年1月開始使用，目前有虎航（Tiger Airways）廉價航空公司使用該航空站，另樟宜機場第3航站已於2008年7月完工使用，預計將使樟宜機場旅客容量達到6400萬人次，為新加坡成為東南亞航運中心地位帶來更大優勢。

鑒於新加坡採飛航開放的政策，樟宜機場已成為國際航空公司的基地  。截至2010年底，共有100餘家國際航空公司，全年抵境班次13萬次，世界60個國家，200個城市往來，是亞太地區所有機場中飛行網最廣的機場。

就國際載客和載貨量的角度而言，樟宜機場是世界上最忙碌的十大機場之一。在2010年載客量達4203萬人次，成長16.37%，所處理的空運貨物則達181.3萬公噸。

（三）陸路運輸

新加坡擁有優良的公路及高速公路橫貫全島，公路全長3,144公里，其中包括全長150公里的8條高速公路。

新加坡為進一步分散交通流量，提高行車速度及道路使用效率，決定改變現行交通流量管制措施，而自1998年4月1日起已分階段在不同的高速公路改實施公路電子收費制（The Electronic Road Pricing System），市中心限制區也自1998年9月1日起實施此一制度。此項制度係隨交通工具、使用道路及時間的不同而予以彈性收費，收費方式則是在汽機車於收費時間內經過特定閘門（gantry）時，車內事先已裝置之電子收費器（In-vehicle unit）便會從已插妥之現金卡扣除相對應金額。

新加坡巴士私人有限公司（Singapore Bus Services Pte Ltd）、環島公車公司（Trans-Island Bus Services Ltd）和新加坡捷運巴士公司（SMRT Buses Ltd）為市民提供全天候公車服務，3家公司共擁有公車數3,633輛，經營268條路線。

1990年新加坡政府完成一套大眾捷運系統。該系統全長83公里，由東西和南北向兩條路線所組成，共有48站，每日平均載客量達98萬人次。此系統聯繫商業、工業和住宅區。估計約有40％的新加坡商業和工業區離捷運系統不遠。新加坡政府已在1997年開始興建東北線捷運（North-East  Line），全線長20公里，共有16站，已在2002年完工，並於2003年6月開始營運。另新加坡亦正興建環島捷運系統，與現有主要三條捷運線連接。另新加坡建有Bukit Panjang及Sengkang兩條無人化自動控制輕型軌車，各分別長7.8公里及10.7公里，分別有14站。
第柒章　勞工

一、勞工素質及結構

截至2009年，總勞動人口為303萬人。勞動供應不足一直是新加坡經濟發展之阻礙因素，各行各業各層次之勞力一直呈現供不應求之局面，因此針對低層次勞力不足問題，新加坡政府採取適度引進外籍勞工以為因應，中高層次技術勞力則經由各種勞工訓練計劃，在質與量上不斷提高以應付各行業之需求。

外籍工人之僱用則需衡量其擁有之技術重要性與否或目前勞動市場對所需勞工類別是否缺乏而定，法律規定外籍勞工限從事製造、旅館、造船、建築和家庭幫佣等行業，製造業僱用外籍勞工數最高以全廠勞工之50％為限。

星國勞工自1980年以來一直被美國BERI機構評定為品質佳與最具生產力，星國勞工政策為不鼓勵雇用非技術外籍勞工，以免影響產業升級。

二、勞工法令

僱用和勞工關係的基本條件均規範於就業法和工業關係法中。其他由工會和僱主就提供勞務的條件所達成的協議則包含於集體契約裏。契約通常須經工業仲裁法庭的許可。工資調整的原則由代表政府、資方、工會三方意見的全國工資理事會（NWC：National Wages Council）決定。這種有秩序地達成工資提高的方式，對於提升工業水準和勞資和諧均有很大的助益。

法令規定各公民營工廠之勞工人數超過50名，得成立工會組織，以保障勞方權益。僱主須同意工廠內工會選派代表參與職工總會之各項會議與有關活動。僱主對工會活動一般均採容忍之態度，並透過協商之方式處理勞資糾紛。一旦糾紛無法解決，大多移請勞工部仲裁。由於僱佣法對勞資雙方權利義務規定明確，僱主只要依法行事，如勞工違紀，馬上書面申誡警告或記過，留下記錄日後移送仲裁處理時，較無爭議。

現行有關勞工之法規如下：

˙The Employment Act, Cap. 91 （Revised Edition 1985）

˙The Industrial Relations Act, Cap. 136 （Revised Edition 1985）

˙The Central Provident Fund Act, Cap. 36 （Revised Edition 1994）

˙The Factories Act, Cap. 104 （Revised Edition 1985）

˙The Employment of Foreign Workers Act, Cap. 91A （Revised Edition 1991）

˙The Trade Disputes Act, Cap. 331 （Revised Edition 1985）

˙The Workmen's Compensation Act, Cap. 354 （Revised Edition 1985）

˙The Retirement Age Act, Cap. 274A （Revised Edition 1994）

˙The Employment Agencies Act, Cap. 92 （Revised Edition 1985）

˙The Trade Unions Act, Cap. 333 （Revised Edition 1985）

˙Part III of the Criminal Law （Temporary Provisions） Act, Cap. 67 （Revised Edition 1985）

˙Holidays Act, Cap. 126 （Revised Edition 1985）

˙The Singapore Labour Foundation Act, Cap. 302 （Revised Edition 1985）

˙The Redundancy Payments Fund Act, Cap. 266 （Revised Edition 1985）

[This Act has been repealed by The Redundancy Payments Fund （Dissolution） Act 1992.]

前揭法律條文之完整條文，可由新加坡法規資料庫檢索查詢，網址：http://statutes.agc.gov.sg。

三、勞動條件

（一）平均工資／月（美元）

新加坡無法定最低工資標準，工資係由全國工資理事會提出建議，再由雇主及受雇員工依此談判結果及市場行情而議定。

外籍勞工之工資實際上較本國勞工之薪金低出甚多，而各方面所應享有之福利亦不能與本國勞工相提並論，相距甚遠。新加坡平均工資及主要行業平均薪資請詳見附錄二。

（二）加班工作工資增加率及假日工作工資增加率

月薪不超過S$1,600之雇員，標準工作小時為每週44小時，但允許雇主彈性調整至48小時，惟接下來之第2週以不超過44小時為原則。無法定最低工資規定。工人平日加班工資為平常工資的1.5倍，星期例假日加班工資則為平常工資之2倍，除非獲勞工部許可，不然1個月至多加班72小時。

（三）特別休假日數

服務第1年可享有7日休假，第2年有8日，隨著年資增加，每年休假日數亦增加，惟1年至多享有14日休假。

（四）資遣費給付規定

１、員工須連續為雇主服務至少3年，才可享有資遣給付。

２、就業法中並未明文規定資遣費之金額，而是由勞資共同商議。

３、除非合約中有規定，否則給付資遣費之金額將由雇主及雇員雙方協商而定。

（五）退休金給付規定

１、員工須連續為雇主服務至少5年，才享有退休給付。

２、若雇主及員工每月按時繳交中央公積金，則雇主不需給員工退休金。

（六）獎金、福利（包括年終獎金或分配紅利，膳、宿、交通補助等）

工資除正常工資（含加班及食物津貼在內）外，尚包括額外工資（即指包括年終獎金、不休假獎金、工資補助及其他獎金等），星國無交通補助，上述正常工資及額外工資均係以全國工資理事會所建議之加薪或薪金調整及發年終獎金之幅度，做為指導原則，並為雇主與工會或員工談判之準則。

（七）女工分娩假

１、員工在提出分娩通知前已為同一雇主至少工作180日，則可享有8週產假，4週生產前，4週生產後。

２、若雙方同意可將產前假移至產後，若在產假期間上班，則須補假或多付1倍薪資。

３、惟請產假須於生產前1週內或生產當日通知雇主，否則產假期間只給一半薪水。

（八）育嬰假

無規定（女性員工若擬請育嬰假，全視雇主決定），然新加坡為講究經濟效率之國家，雇主多不願雇員請假，即使婚、喪假亦如是，且婚喪及生產均不似我國另有補助。

（九）陪產假

父親在前3個小孩生產時，可有各3天陪產假。

（十）病假

1年不住院有薪病假14日，若需住院，則含不住院病假在內1年至多給予60日病假。

（十一）職業災害補償

因職業而造成之傷害分兩種：

１、非致命傷：賠償額最高為新幣105,000元，最低為新幣35,000元，賠償額計算公式為每月收入×賠償率×傷勢程度，若傷者變成植物人或常期需人照料，可再獲賠償額25％之賠償。

２、致命傷：賠償額最高為新幣78,000元，最低為新幣26,000元，賠償額計算公式為每月收入×賠償率。


※賠償率則視工人年齡而定，年齡越高，賠率越少（詳下表）
■The multiplying
factor is determined by the age of the workman

	Age of Workman
	Multiplying Factors

in Permanent

Incapacity Cases
	Multiplying Factors

in Fatal Cases

	40 and below
	144
	108

	41
	142
	107

	42
	140
	106

	43
	138
	105

	44
	136
	104

	45
	134
	103

	46
	132
	102

	47
	130
	101

	48
	128
	100

	49
	126
	98

	50
	124
	96

	51
	122
	94

	52
	120
	92

	53
	118
	90

	54
	116
	88

	55
	114
	86

	56
	111
	84

	57
	108
	82

	58
	105
	80

	59
	102
	78

	60
	99
	75

	61
	96
	72

	62
	92
	68

	63
	87
	63

	64
	82
	58

	65
	77
	53

	66 and above
	72
	48


（十二）勞資關係

１、新加坡勞資關係十分良好及和諧，自1978年迄今未有任何罷工事件發生（除1986年有一起罷工事件外）。

２、代表政府、勞、資三方面之全國工資理事會（National Wage Council）每年均建議三方面均可接受之工資指導原則，因而促進社會之安定及勞資關係之改善。

（十三）勞工訓練

1992年4月1日成立新的技術教育中心（Institute of Technical Education, ITE）取代先前之職業訓練局（Vocational & Industrial Training Board），為新加坡發展和管理職業及工業訓練的主管機關，並兼負有不斷提供更新訓練課程之責。

該教育中心的主要業務是提供全天的訓練課程。目前其轄下共有11個訓練機構，這些訓練機構提供超過60個以上的全天或半天課程，範圍包括實用藝術、商業、工業和服務業的各種技術。
第捌章　居留及移民

一、居留及移民規定

（一）申請永久居留

只要符合以下條件者，即可申請移民新加坡扺境永久居留（LPR, Landed Permanent Residence）： 

１、50歲以下，擁有大學學位或專科學位文憑，或 

２、擁有優越成績的高中畢業證書（平均成績70分以上），或 

３、擁有優越成績的職業學校畢業證書，或 

４、擁有所需求之技能，接受過中學或高中教育，至少5年技術工作經驗及每月薪資新台幣38,500元以上者。 

５、男申請者可與其配偶及21歲以下之子女一起申請居留權；女申請者可與其21歲以下之子女一起申請居留權。 

６、申請人父母亦可辦理依親申請長期旅遊簽證。 

（二）成為永久居民報到手續 

當您獲得新加坡抵境永久居留核准函（Approval for Landed Permanent Residence），您必須根據其有效期限之內（通常為1年），準備好以下文件，至新加坡移民局申請成為永久居民：   

１、體檢報告 

(1)
15歲以上（以報到日期為準）。 

(2)
有效期限為3個月。 

(3)
指定醫院之體檢報告（台灣為台北宏恩醫院）。 


＊＊宏恩醫院　TEL：02-27713161 　


Add:台北市仁愛路4段61號 

(4)
表格及指定醫院請參照核准信函之附件。 

２、良民證 

(1)
16歲以上（以報到日期為準）。 

(2)
有效期限為1年。 

(3)
最晚在報到前1個月，委託獅城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申請寄至新加坡移民局。 

(4)
自行申請者無效。 

３、安家證明 

（申請者必須提出其中一項證明，單身申請者只得以（4）之方式） 

(1)
租屋合約（以主申請人或配偶之名所租至少1年之1個單位樓宇）、水電費及電話費之過戶單據。 

(2)
買屋地契、水電費及電話費過戶單據。 

(3)
子女在新加坡之入學證明（政府立案之幼稚園、小學或中學）。 

(4)
主申請人或配偶在新加坡全職之工作證明。 

在您送件齊全之後，一般而言，約需3至6個月的時間，新加坡移民局會針對您的資格審核，決定是否發給您抵境永久居留（LPR）之核准信函。目前新加坡移民局並不受理個人申請，所有的申請案必須透過合格的移民顧問公司送件。

（三）申請成為公民

您成為新加坡永久居民後2至6年後，需累計住滿2年才可申請為公民。（只居住2年者，中間離境不可超過1個月） 

１、申請手續 

可先自行在網路上下載表格，申請表格上必須填寫姓名、地址、藍色身份證號碼、入境准證簽發日期、婚姻狀況、職業教育程度、累計居留天數等資料，附上相關文件，於公民註冊局提出申請。官 員收件後會安排面談時間。 

２、批准 

申請結果約在3到6個月內知曉，如果資料屬實，且居留期間內，並未有犯罪欠稅等不良記錄，大多會獲得批准。由於新加坡採承認單一國籍，所以，您必須宣誓效忠新加坡，於棄原有國籍，以獲公民權證書，並換發粉紅色公民身份證。 

３、新加坡護照 

新加坡公民可向移民局或海外使館申請護照，3到4週後即可取得，可免簽證至百餘國。 

４、子女公民權 

新加坡公民之子女，在新加坡出生自然是新加坡公民。國外出生者，若父母是新加坡出生之公民，可因血緣關係，而成公民。若父親是經入籍為公民者，其子女只能在無國籍之狀況下，申請為新加坡公民。但是永久居民之子女，即使在新加坡出生，亦非公民。 

５、居住與房價 

有8成多新加坡人口，居住在由政府補助之建屋發展局之組屋。其設備齊全有菜市場、超市、診療所、圖書館、公園、兒童樂園及游泳池等。組屋有1至5房式等5類，皆有衛浴廚房之設備。 

永久居民，事先得到建屋局批准，即可從轉售市場購買政府組屋；購買組屋無最高入息限制，但也須符合其他條件，例如：已婚者需與配偶及子女一起申請。建屋局能提供您申報之轉售價，或組屋市價的百分之八十的抵押貸款，以較低者為準。永久居民之貸款利率為每年5.5-6.0%，視貸款之攤還期而定。（當您要決定時，請再向相關單位確認）    

二、聘用外籍員工

新加坡的外勞制度分為就業准證 （Employment Pass,EP）、Short term Pass （SP）及工作准證（Work Permit,WP）等3大類工作簽證。僱主聘僱持EP之外勞沒有配額限制，但可獲EP簽證者必須具有專業學歷（實務上通常限大學以上學歷）或專業證照，且每月基本薪資必須至少達3500星元，可取得EP中之P簽證，月薪達2500星元以上者，可取得EP中之Q簽證。至於SP則係發給每月基本薪資達1800星元之技術人員，該等技術人員如月薪達2500星元，則可併申請家屬之居留簽證。WP係供一般藍領勞工之用；SP及WP簽證均有配額之限制。就業准證這類簽證的有效期一般為五年。工作准證有效期為兩年。

外籍勞工管理單位為新加坡人力部（Ministry of Manpower），外籍勞工相關聘雇規定請參閱該部網站http://www.mom.gov.sg。

三、子女教育

新加坡的教育制度，目的在啟發每一位兒童之最佳潛能，並培育其健全的道德價值觀。 

在新加坡，所有的學童皆應受10年正規教育，小學自6歲開始，為期6年，一、二年級主要教學科目為：英文、數學及母語，三年級起增加科學學科。 

小學畢業考試（PSLE）通過後，即可升入為期4或5年的中學教育，然後才有資格參加新加坡--劍橋普通教育N級或O級證書會考（GCE N /O）。根據其PSLE的成績，學生可以3種主要課程中作選擇，這3種課程將依據其學習能力和興趣，而有不同課程的重心設計。 

大多數的學生，會修讀4年的特快課程，以應付GCE O級考試；其餘的少部分，則參加普通的學術或技藝課程，在4年的學業結束後，需參加新加坡—劍橋普通教育N級會考GCE N（NORMAL），其考試成績優異者可以再續讀1年，準備GCE O級的考試，若無法進入上述學校者，即可進入技術學校，學習一技之長，準備就業。 

在GCE N級或O級考試後，依據學生性向和條件，可以繼中學後的技藝學院或商學院，大學先修班或專科學校，大學先修班學生畢業前將準備應考新加坡--劍橋一般優等教育證書檢定（GCE A），甄試結果可決定學生是否有資格繼續升讀大學教育。 

（一）本國學校 

新加坡有180所小學：172所中學，其中包括31所自治學校，12所自主學校，其中除了自主學校是由所屬之管理委員會所經營外，其他都是公立或政府補助的學校，這些公立學校吸收了大部份的學生人口，由新加坡教育部直接管轄。自1993年起，156所公立和政府補助的中學，仿傚自主學校和自治學校，都增開了資源教室，並擁有更大的自治權。 

在教育部的教育政策主導下，新加坡還有許多其他不同的教育機構，如特殊學校，是應殘障學生之特殊需要；私立學校則由個人或財團機構所擁有。 

（二）新加坡每年開課日期 

第一學期正月至三月（假期一週）；第二學期三月至六月（假期四週）；第三學期六月至九月（假期一週）；第四學期十一月至十二月（假期六週）

（三）校中考試的日期（共四次） 

三月時小考；五月時年中大考；八月辦理小考；十月舉辦年終大考 
	學費
	學費（每月新幣）
	雜費（每月新幣）

	小學
	＄0.00
	＄5.50~＄11.00

	中學
	＄5.00
	＄8.00~＄16.00

	大學先修班
	＄6.00
	＄11.00~＄22.00


此表適用於新加坡公民（上述收費不適用於自主與自治學校），新加坡公民就讀小學時不必繳付學費，永久居民之學雜費高於公民，外國學生之學雜費更高於永久居民。自2011年起，永久居民與外國學生之學雜費將分2階段大幅上調。欲知詳情，請至新加坡教育部網址http://www.moe.edu.sg/查詢。

（四）外國學校

新加坡本地設有國際學校、美國學校、加拿大學校、日本學校等眾多外國學校，外商子女亦可從中選擇就讀。
第玖章　結論

一、優良的投資環境

新加坡為一國際性的金融中心，亦為世界上第二繁忙之港口，且屢次被外國研究機構評定為投資最有保障的國家。其政治上的穩定、和諧的勞資關係、完善的基礎設施和高效率的服務水準、一套完善的吸引外資及獎勵制度、人民教育水準高、工人素質世界第一，這一切都是吸引外資投入的誘因。外來投資者對新加坡經濟發展具有相當信心，亦為新加坡投資項目主要來源。

二、採取資本密集型經濟發展政策

另一方面，新加坡則面對工資逐年上升的趨勢，造成企業營運成本也逐年升高。加薪率再加上勞工短缺問題，這都對勞力密集行業形成了一股很大的壓力。因此，近年來，星國許多勞力密集型企業都向外遷移至馬來西亞的柔佛州、印尼的峇淡島及民丹島、中國、越南與印度等。新加坡政府也積極鼓勵其經濟發展朝向高科技、高自動化的資本密集型企業發展，因此勞力密集或附加價值低之企業將難以在新加坡生存。

三、國內市場狹小，以國際市場為目標

新加坡受到國小民寡之限制，國內市場甚小，許多外來投資者並不著眼其國內市場，而在於利用星國之優勢，作為基地向外擴展業務，這可從其製造業總產值中，約70％為出口可窺之。這就是許多跨國公司以新加坡為區域營業中心之緣故。而星國政府也推出營業總部計畫，以優惠稅率鼓勵外來投資。新加坡相繼與紐西蘭、日本、澳大利亞、美國等國家簽定自由貿易協定，均有助於在新加坡企業擴大對外貿易。

四、赴中國大陸投資之跳板

新加坡相當重視中國大陸廣大市場，除積極鼓勵並協助其業者赴大陸投資開發市場外，政府間亦保持密切良好關係。

新加坡與中國大陸於1986年簽署之「避免雙重課稅」及「獎勵暨投資保障協定」，雙方並於1996年7月底修訂「避免雙重課稅協定」，修改後的協定對1991年7月1日以後從中國大陸所得的收入有追溯效力。投資保障協定之條款包括：

（一）對於新加坡企業因徵收、國有化、戰爭、武裝衝突或其他政府採行之緊急措施而導致之損失給予補償。

（二）保證新加坡企業可自由轉讓其資本及各種利潤。

（三）設立官方仲裁機構調解雙方有關補償之爭議。

五、與東南亞國家貿易具地利之便

新加坡位於東南亞之心臟地帶，就地理位置而言，可作為至鄰近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與菲律賓貿易之理想基地。

六、成長三角經濟區具發展潛力

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印尼政府同意合作共同促進新加坡、馬來西亞柔佛州（新山），印尼峇淡島及民丹島之經濟發展：

（一）峇淡島和柔佛州提供企業低廉的土地、瓦斯、水及勞力。

（二）新加坡提供資金、技術、管理經驗與交通運輸優勢以協助峇淡島及柔佛州之對外發展。投資者可以利用上述地區擴大其經營並作為整個企業之支援基地。

七、新加坡提供有利之租稅環境

（一）完整的租稅協定網路可以利用：

新加坡已與世界上60個一般國家訂有租稅協定（如前述），這些協定對避免重複課稅及租稅減免均有實質的好處。

（二）新加坡控股公司及海外投資所得可享較低稅賦優惠：

大體而言，有關海外投資所得，新加坡控股公司較我國控股公司能享有較低的有效稅率，這是因為租稅協定所提供之優惠。特別是控股公司享有營業總部（OHQ）的獎勵。

（三）有利的公司稅制：

１、新加坡對資本利得並不課稅。

２、在新加坡，只要股東組合無重大變更，公司的虧損皆可無限期遞延，以抵減未來年度的公司所得稅。

（四）未分配盈餘可無限保留：

在新加坡，未分配盈餘幾乎可以毫無限制的保留，公司可以任意擇定分配股利的時機。

八、法制完備，吏治清廉，治安良好

新加坡承襲英國法治系統，各項法律規定明確，政府依法行事，公務員依規定行使各項職權，准駁之間完全依法，簡單明瞭不必關說，因此也沒特權份子存在。外商從申請公司登記、申租廠房、人員居留、資金進出，與稅署往來…等一切申請案件，與各主管機關直來直往即可，不必耗費時間精力與金錢進行任何關說活動。

新加坡目前仍實施內部安全法。自該法實施以來，社會安定治安良好，不良份子無以活動。任何人在星經商不必擔心黑社會份子恐嚇勒索取財，廠商經營不必向黑社會繳交保護費。

在新加坡發生商業糾紛或倒閉案件，直接訴諸法庭即可。簡易商業仲裁法庭辦事效率甚高，公司倒閉清算一般均判由律師執行破產清算事宜。

九、勞力密集、低附加價值、污染性行業不受歡迎

星國勞力短缺，勞動成本支出逐年爬升，故勞力密集產業覓工困難，不適來星投資。政府環保要求標準很高，故舉凡污染控制不易行業，不宜來星投資。此外由於星國資源有限，使用各種資源之成本費用均不低，故亦不適低附加價值之行業前來投資。惟前述勞力密集型產業若置於鄰近之柔佛州、峇淡島及民丹島等地，而以新加坡為經營據點，此一型態則為新加坡所歡迎。

十、公司設立成本高

在新加坡設立公司的成本昂貴、勞工短缺、各項租金偏高，故小型公司尤其以星國市場為對象之貿易公司並不適合來星投資。
附錄一　我國在當地駐外單位及台(華)商團體
一、駐新加坡台北代表處經濟組
Economic Division,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Singapore

Address：460, Alexandra Road, #23-00 PSA Building, Singapore 119963

Tel:（65）6500-0120

Fax:（65）6271-9885

Email：singapore@moea.gov.tw

       tpetrade@singnet.com.sg

二、新加坡台灣貿易中心
Taiwan Trade Center

Address：6 Temasek Boulevard, #09-03 Suntec Tower Four Singapore 038986

Tel：（65）62350369  

Fax：（65）62350315

Email：singapore@taitra.org.tw      

三、新加坡台北工商協會
Taipei Business Association in Singapore

Address：47 Hill Street #06-07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    

         Industry Building, Singapore 179365

Tel:（65）63383916

Fax:（65）63383930

Email：tpebiz@singnet.com.sg

附錄二　當地重要投資相關機構
一、經濟發展局
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 

Address：250 North Bridge Road #28-00 Raffles City Tower Singapore 179101

Tel:（65）6832-6832

Fax:（65）6832-6565

Email：clientservice@edb.gov.sg

主要工作：負責吸引外人投資與產業輔導      

二、新加坡會計與公司管理局
Accounting and Corporate Regulatory Authority 

Address：10 Anson Road #05-01 International Plaza Singapore 079903

Tel:（65）6248-6028

Fax:（65）6225-1676

Website：http://www.acra.gov.sg
主要工作：公司行號註冊登記與管理
附錄三　我國廠商對當地投資統計
年度別統計表
	年度
	件數
	金額（千美元）

	52
	1
	446

	53
	2
	640

	54
	1
	198

	55
	1
	118

	59
	-
	210

	61
	2
	407

	62
	4
	976

	63
	1
	713

	66
	2
	331

	67
	1
	409

	68
	1
	300

	69
	4
	2,794

	70
	1
	736

	71
	1
	96

	72
	-
	909

	73
	1
	209

	74
	1
	253

	75
	3
	434

	76
	-
	1,301

	77
	3
	6,433

	78
	6
	5,209

	79
	10
	47,622

	80
	13
	12,540

	81
	11
	8,790

	82
	12
	69,473

	83
	19
	100,732

	84
	20
	31,649

	85
	54
	164,978

	86
	27
	230,310

	87
	56
	158,176

	88
	19
	324,524

	89
	40
	219,531

	90
	26
	378,300

	91
	27
	25,760

	92
	15
	26,403

	93
	18
	822,229

	94
	16
	97,701

	95
	18
	806,303

	96
	9
	1,194,110

	97
	14
	697,626

	98
	6
	36,698

	99
	8
	32,697

	總計
	474
	5,509,274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年度別及產業別統計表
單位：千美元
	年　　度

業　　別
	41-99
	99
	98
	97
	96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合計
	473 
	5,508,828 
	8 
	32,697 
	6 
	36,698 
	14 
	697,626 
	9 
	1,194,110 

	農林漁牧業
	0 
	0 
	0 
	0 
	0 
	0 
	0 
	0 
	0 
	0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10 
	10,182 
	0 
	0 
	0 
	0 
	0 
	0 
	0 
	0 

	製造業
	209 
	3,046,336 
	4 
	14,729 
	1 
	7,347 
	6 
	393,387 
	6 
	279,870 

	    食品製造業
	4 
	9,223 
	0 
	0 
	0 
	0 
	0 
	0 
	0 
	0 

	    飲料製造業
	0 
	0 
	0 
	0 
	0 
	0 
	0 
	0 
	0 
	0 

	    菸草製造業
	0 
	0 
	0 
	0 
	0 
	0 
	0 
	0 
	0 
	0 

	    紡織業
	10 
	12,702 
	0 
	0 
	0 
	0 
	0 
	0 
	0 
	0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1 
	7,200 
	0 
	0 
	0 
	0 
	0 
	0 
	0 
	0 

	    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
	0 
	0 
	0 
	0 
	0 
	0 
	0 
	0 
	0 
	0 

	    木竹製品製造業
	7 
	46,433 
	0 
	0 
	0 
	0 
	0 
	0 
	0 
	0 

	    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1 
	105 
	0 
	0 
	0 
	0 
	0 
	0 
	0 
	0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體複製業
	1 
	325 
	0 
	0 
	0 
	0 
	0 
	0 
	0 
	0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1 
	200 
	0 
	0 
	0 
	0 
	0 
	0 
	0 
	0 

	    化學材料製造業
	32 
	8,491 
	0 
	0 
	0 
	0 
	0 
	0 
	0 
	0 

	    化學製品製造業
	2 
	1,999 
	0 
	0 
	0 
	0 
	0 
	0 
	1 
	200 

	    藥品製造業
	1 
	3,581 
	0 
	0 
	0 
	0 
	0 
	0 
	0 
	0 

	    橡膠製品製造業
	0 
	0 
	0 
	0 
	0 
	0 
	0 
	0 
	0 
	0 

	    塑膠製品製造業
	6 
	21,753 
	0 
	0 
	0 
	1,000 
	0 
	500 
	0 
	1,000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7 
	8,461 
	0 
	600 
	1 
	2,000 
	0 
	0 
	0 
	0 

	    基本金屬製造業
	1 
	2,078 
	0 
	0 
	0 
	0 
	0 
	0 
	0 
	0 

	    金屬製品製造業
	4 
	2,111 
	0 
	0 
	0 
	0 
	1 
	70 
	0 
	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64 
	2,814,215 
	3 
	9,542 
	0 
	0 
	2 
	390,046 
	2 
	277,916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45 
	90,578 
	0 
	3,590 
	0 
	4,347 
	1 
	1,221 
	1 
	488 

	    電力設備製造業
	12 
	14,326 
	1 
	996 
	0 
	0 
	1 
	1,480 
	0 
	0 

	    機械設備製造業
	7 
	1,288 
	0 
	0 
	0 
	0 
	1 
	70 
	1 
	66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0 
	0 
	0 
	0 
	0 
	0 
	0 
	0 
	0 
	0 

	    其他運輸工具製造業
	1 
	200 
	0 
	0 
	0 
	0 
	0 
	0 
	1 
	200 

	    家具製造業
	2 
	1,067 
	0 
	0 
	0 
	0 
	0 
	0 
	0 
	0 

	    其他製造業
	0 
	0 
	0 
	0 
	0 
	0 
	0 
	0 
	0 
	0 

	    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
	0 
	0 
	0 
	0 
	0 
	0 
	0 
	0 
	0 
	0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0 
	0 
	0 
	0 
	0 
	0 
	0 
	0 
	0 
	0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0 
	0 
	0 
	0 
	0 
	0 
	0 
	0 
	0 
	0 

	營造業
	3 
	4,302 
	1 
	1,000 
	0 
	0 
	1 
	3,275 
	0 
	0 

	批發及零售業
	93 
	345,802 
	0 
	147 
	4 
	1,200 
	0 
	100,730 
	0 
	610 

	運輸及倉儲業
	16 
	352,025 
	0 
	3,300 
	0 
	251 
	0 
	120,000 
	0 
	0 

	住宿及餐飲業
	0 
	0 
	0 
	0 
	0 
	0 
	0 
	0 
	0 
	0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40 
	88,933 
	0 
	0 
	0 
	18,719 
	2 
	25,533 
	0 
	0 

	金融及保險業
	79 
	1,559,988 
	2 
	12,306 
	0 
	9,137 
	4 
	52,208 
	3 
	913,630 

	不動產業
	2 
	965 
	0 
	0 
	0 
	0 
	0 
	0 
	0 
	0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8 
	1,264 
	0 
	0 
	0 
	0 
	0 
	0 
	0 
	0 

	支援服務業
	6 
	34,567 
	0 
	318 
	0 
	44 
	0 
	483 
	0 
	0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0 
	0 
	0 
	0 
	0 
	0 
	0 
	0 
	0 
	0 

	教育服務業
	0 
	0 
	0 
	0 
	0 
	0 
	0 
	0 
	0 
	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0 
	0 
	0 
	0 
	0 
	0 
	0 
	0 
	0 
	0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0 
	0 
	0 
	0 
	0 
	0 
	0 
	0 
	0 
	0 

	其他服務業
	5 
	61,568 
	0 
	0 
	0 
	0 
	1 
	10 
	0 
	0 

	未分類
	2 
	2,897 
	1 
	897 
	1 
	0 
	0 
	2,000 
	0 
	0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附錄四　新加坡工資與勞動統計表
	指　　　標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月平均收入
	
	
	
	
	
	
	

	名目
	
	
	
	
	
	
	

	　每一員工*
	3,329
	3,444
	3,554
	3,773
	3,977
	3,872
	4,089

	　成長率（%）
	3.6
	3.5
	3.2
	6.2
	5.4
	-2.6
	5.6

	工資成長率
	
	
	
	
	
	
	

	名目
	
	
	
	
	
	
	

	　基本工資
	2.7
	3.1
	3.6
	4.3
	4.4
	1.3
	--

	　全部工資
	3.6
	4.3
	4.5
	5.9
	4.2
	-0.4
	--

	實質
	
	
	
	
	
	
	

	　基本工資
	1.0
	2.6
	2.6
	2.2
	-2.2
	0.7
	--

	　全部工資
	1.9
	3.8
	3.5
	3.8
	-2.4
	-1.0
	--

	勞動力**
	2341.9
	2594.1
	2750.5
	2710.3
	2939.9
	3,030.0
	3,135.9

	失業率
	3.4
	3.1
	2.7
	2.1
	2.2
	3.0
	2.2


附註：*單位為星幣
      **單位為千人
資料來源：新加坡人力部
附錄五　新加坡主要行業每月平均薪資
幣別：星元
	產  業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全部
	3,977
	3,872
	3,978

	製造業
	3,955
	3,966
	4,147

	建築業
	2,861
	2,948
	3,028

	服務業
	4,009
	3,929
	4,019

	經銷及零售業
	3,441
	3,814
	3,449

	交通倉儲運輸業
	3,989
	3,914
	3,845

	飯店餐飲業
	1,504
	1,463
	1,465

	資訊通信業
	5,304
	5,253
	5,193

	金融服務業
	7,153
	6,890
	7,447

	房地產業
	3,513
	3,273
	2,968

	專業服務業
	5,004
	4,957
	4,867

	行政及支援服務業
	2,418
	2,344
	2,460

	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4,168
	3,857
	4,175


資料來源：新加坡統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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